e R SN S P
113 & % 37 % % 6255

PR 7Y
o
g e
* i
PPN IE A BRI R
ARIA E AR
AR 2 NEY MR P S Y Ek

2RI GRS

B R R =T

FAFEARGREGIREF R HARIILES? 127 7 @RE

A AT
a >

—~%ﬁﬁﬁﬁ%§m26M&é LHI113#57 Tp AT #F 0
o FeirE 4G ,/&"?—’i[%‘%ﬁﬁﬁ%ﬁﬁ
H1RYG A2 113Kk EBLES

= cAaRE RHRSATE Y lﬁﬂmiﬁR@HBﬁ5wwivup$B

i,ﬁﬁﬁdﬂﬂz :-rr\? A }%’4Fﬁ %‘ 5 ,erK
L A AL kAR A D 2

5



Ji

=

=4

bl

(-) RAHLRWHL  RE2IFTRE 734584 %>
1

J

%%@ﬁ@%&ﬁl%% pRBLI3EL? TpAzL F 0 p
b FIFEQFLFE AL 0 2 RAME 3 RO PR
%1%%%1¥1§%§%4%ﬁ°

&%ﬂ >Z2_FFI W o

ifWLﬁbr‘%Zﬁ FIEEBEHNF ; RARL AL UATE
2,430~ ~ AR W1, 071 ~ AT 102 AN G R EE R
ﬂt CREE - e R ’7»‘&[7%7,\ » LR R S EHF
REBRBERFLEGS

7z 2d

R

ey FAEA TR S N AEA S AH R
HOPTRALA B RIS PEIRE A 4 2 A A H
PR m g ARk o B 16801 H1T20 2 W AT L2 KX PR
WA s LA 517
i ”lﬁﬁﬁlﬁﬁw*ﬁﬂ“? bR ARRS o 2
FUAZHERL GFMATIRES &0 R
%ﬁﬁ;% Fﬂiﬂg BE o AR ARIISELLY 12p &R &P
ALz AEmm (AARE-%1TTE ) »p e

pvd
o
k
e
>~
o}
C

2%
;l.
£ 1L o F1IHKREPIRPIA4ETY 1P Asg * 37
Flo AL TR FZPAEREET HHY 1K '

KW FERF LR (THRYFEL) 25113
L2 o R AT T REF T R Y1 KEF BT
Fe T RA2ZTERE kg 1 iFRE KRR R
?%lﬁﬁfiﬁiﬁioﬁ%{ﬁﬁ;~ﬁﬁﬁ§\l
TRERBERLIFT2I2d 24T

1~ F5%4%:



(

%%ﬁ@%ﬁ&;%bi%%ﬁ SR AR EELE (T
ﬁﬁiﬁﬁﬁﬂd FTBEF LI AT E R e

ﬁ% WRE (AL B LT SR NI
WML HFETHEL ff‘JU,%!?~ (A1

ﬁﬁ&lgﬁ@kaéaﬁuihﬁﬁﬁﬁ\¢%i’“ﬁ@
23 ek 2 RS ITRIRIER L2
AR B TR HE o P EF IR Kl o e
B2 RES RS REZIF o

10k g

W R EATTRE EWEL R S PR 53118
B 2P BRGNP ITA R AL T
BHRAFERTFL REFLLEREEGRL T EL
SERYPAE S TREY PRI FARE PO FIAL
¥ REAK B0 BT RES BT L
15&&@H~www4wﬁ7ﬂx B

)

TR S 1 b AN S

ABER 1 - 7‘%L‘NKV“ zﬁgMﬁmzw
S8TH$ 2% ¥ 351088 S LB A » T PR L 2 Hox
P A2 REE A ALEA AT T B L AT R R
TERIR L EOBRAR L mz 41 FIp Y Pt &
BT M ORE et e an i bdlR ¢ 5224
FHRE PR LE LT LERD > P RIRSPE
Bl axdm g ¥39 F 2B 52T o
%'J)i—,g‘i#']“i R - BBt F’“ﬁff$ O e % F) 2 5 335
ha kP S A AY I REYRRL G A
BN MU BAYBHEN g BEEs BB
PR s RE21F -

AL R LG REREY 2P EE S prRERE R
B AT E B F PR RF & 85438

b
i
mj



(=)

R L R BAEE (THEYAR) F AW
PI30426% 14p i3 & p fawif‘uﬁii9mhﬁng’%{%@é
FooORRERERI A g S RV IR B o
£ 73 ”# PRz gl 2 LR A5 w5 1008 %
1;-"; FlIAR TR B A 520
?o@%tgﬁ%ﬁ“@wﬁa 3R #%1%%11
?&ﬁ’¢ﬁ 1 FERIBEA R T
PP AREREERE L
EPWbAwkyéuﬁ# Bul kA R
A E AR 1£E~Euﬁ§#g%§°
WA TS R - 2P E S BrRZM ) 2B
PERLZAFIR C BFERBRARIF 0 AL T uE
TEE P ERE 2 AT EFRREA KL T
FARZF2EFIAE ~ $3QiEFLERTL T IF ) PR
2B MU RARE o X AR e R Y B R ATy o
TRELHGEFRREARLIT > P EBEHIENT 2 E2Z
Lﬁﬂ‘/‘dlpﬁi’lzR %1260 2> if * bE P Pt o
r'FF Fhz Fa1RKkEg LAz mbE rp 108&47"
fkfﬂﬁ*;%PCT%@i4w1%£ﬁ) #w| hiEA R
IFEF (THAIFRARLIFTALG) 78 2AR®
P 5%
TR hd T8 Ee 1 vlE -Gl s ~ 37
Mo B 2B E S BRRARE S A S ALY X
LTHEHFRARIFTLE,, R '
darEmrme TEE >
WiRBEAKRI T ER
REFEH %31 S 1R R R Al e Sc i 2 37
2 B Ao 2 ik & ﬁlihé*@ﬁ?hgrﬁ%aﬁé
Fh2 F1BREBAE S EF -

P!
AT

= z ya 374 ) > 2N

Ef » RE X RTAR

1%

\_.
C
(e
¥

e
\
\_.

Rl

() &
1“2 BHEHITER (TR ) 365502~ > & p A=k g A



FEUpAI R > REEJIFF%FE 2L 2
@%i\ﬁa*%%%1¥1ﬂ¢£%&%b

2
%208 ~ 0 % B%&”%}P‘i AiEE Y pA=IF g
i’*?33ﬂ354?wv~? IR EER Y R
PER ERLE N R
3‘ﬁﬁ@ﬁﬁwai’iEﬁ%%ﬁiﬁéﬁﬂﬁiﬁﬁﬂ
A &6#%"? 3R A HIRRE Y
B2 ¥1:13Kk&BXES
1 ~7rﬁ;ﬁ e 8205 ~ > 2§ ﬁ;&#%%ggg pA=Z P
R EIFE%E AL D RERRFRY &
B2 ¥ 18 kEgRBAE S o
5 ‘?‘ﬁt,‘t f@i&MOa SRR iL”%}P— I AFF Y p 43 .-Pi%,'g
> FeiE £ 115 /&ﬁx? 3 R
Bz ¥ 18 KEFAES
6 ~ A2 i H20E < % f %:;fr;#i AEZY AT G P

.:L"J 2 h R 7
F’F'&-W-PK '55"/‘

o it E 5063t "a’*iﬁl Lo RAME a R F IR
ﬂjL? 123["}'\$|]}A%
T~ REREEFFALT L BERSE -

= R R
(—)éwé%%yv -#ﬁ$

l’&‘ 4_]—_ 4:_'1:. IL t:u U. ;’/ %i
’?#ﬁiﬁf%ﬁ G- ‘i , g(;fi Ry

,ﬁuﬁﬁ‘iﬁ



(

)

ESROERT T PR L SRR AL T EER
R R R e R N
%kﬁ%’fﬁﬁﬁ—xﬂim%¢W‘#ﬁ‘
FHR~AnR ~#E -PHEFLALHE LERTPHT F
CEFIPHEIB A LB T REE S XAMEY IR
Y ARG TR o A s
g ; BEEEEL 2 A0 Heh G

> 24 . PN N ’’
- 4,:J/(‘5<c.;5“,'s\i'r§_;q._&{ _‘,Lj»:l-'—

\‘1

A FPEEGIEL P ERELE 2 ﬁ%%ﬂ%ﬁ
@&ﬁ’%ﬁ@ﬁaﬁﬁ’%ﬁﬁﬁlﬁ‘7ﬁﬁﬁ
ERma s s G pgonts o @ «iﬁ¢ﬁw£
BERAERIERT Vg r AR Y 2 By o
AL AR LEFAES IR TR o FER
ERPASEE GRFERFZRE DY R g gk g o
FRAEETARL Z IR BRAREL F LA
o BB E GNP ERG FARLIVRFESELER
WOy S SRESBERANZTE >~ HEF 5 %
MR 0 LA R R RN P g
okt s B A EE - AL E R 1 B2 H o LR
FAFARZ ATERE S T EE S Sl g W pRd
AL AL R SR B F R R
BB T EF RV RLE B A ERL LT
2_ - %’54\ °
i

w2
B 32 ’/‘ S )@L f’fﬂ'/iCFm > .‘:4_:’,3‘?»%"33?
2ur A BREE R thiR AL AP H R \
LEEBEAR L FEEERN O RMARE TP T
FLFFELAE L A BB AR B RiRA R
2 AT L H - AL A FE SRR TS 0 A T
TR AR L ERRH39EF P T 0EA R
(1) F~Fs&2 ZREEEREAINZE A 27 R 2%
oo ARG I IERPTGA M FUFE R R FUF S P

PN
:1
‘M
-‘-54:

w
:1
#ﬂ‘r

i w
\\‘é‘

) ‘3”*

%

"
St
mi



AR o AL I ERAYT ¢ 0L P 7 A2
wdooa R X kAt ERYFRTL B G

Ao PERR G THEEHOTRE LA GT e S
WLH - BRI MERE R AerTy o FRREA KL TR
TERREREXMHL f’f«*&ﬂ‘lbﬂ@% P AT e
TpERELFHRIECARSAITFT > T A2 520
ERIART LTI FEE S RTZLZZ L g £E > 7

EF TR AT GRS T2 AEL o 0 LAY AL
241 iTR *@ﬂﬂfﬁﬁ%wf*:%w$

=
#
o

v ©
D
N

=

|

=
ol
S
&
m
—% =k
N
BT
1%
R
C
_\‘T_
((‘:}
=
s
Ho
=
-l
o
o H
o3

5
[UN—.

w1 tz#ﬂﬁ; o e iTAE EIRI01ET? 3p 4 “;\4‘
01102842705 305 *c e Bb 5 > RAL L 1 14 | G ERR
00 F 2P L > RARE BRI TS AR SRR Z 4 4
O E T E RN TR R B (T4 LF A LR T
ﬁ%@%°*%%%ﬁ%w$ﬁ{$1#umagalf
#'i~w#% ARG TR P 2UEZ 1R 1E T2
PR ok M@%&%F~£%ﬁ$‘ﬁ% %p»[
:l:i;jl?g;"f,f;nﬁ;q’d% ’fﬂ?ﬁt T li}% L ’jfﬁf‘i
TR RS FIIRELFI RERN

—
N
™

>.

CASS



T e

[E—
Pimd

>

N

[
R
b.

v
\_.

3 2—?{:'2 1A 2 *@»&Eﬁt?‘“ 138
F x T a1 Fx% KRB #ic ) Bk
P E 2R o ERAS
.%E I R R R B S
AeFTR A AEXEFRARIF AL
#%$4b BB eEF
'“?*5E1‘%‘J_35’¢4?1§ A R
Yottt F 2RAT H BMY 1Tk & LW AT
FIEI 5782 2% (FAmE - 1997 2 %2237 ) %

-.7_\:
S
=
A
;:- Rt
-

W2
Xk

H) =\
T R
\-\}7- P \{Tg >

~

bR T
y B -
o

S

%

RIS e

¥ o R A

o
Wy AR Rom (v
=
(s
>

Ny
oy

—\\

fe

LR
oo
Po SRR T @ TR

I

I~ Rz 2372 BE[GFL B8 o
2~ AR A AIEA o AL R R R 2 4 5 B
S oA A EHZTF (R ARI4E8 12p 3 wsmh s
el = %242F ~ %245F )
(=) REZ WAL F > e 34 F 19k &H1R > R2
WHRP &Ackt & 19757 o
() RL2BRELRPF2 RBFF > R4 'Fﬂb‘%%ﬁ«”?ﬁﬁ
PR KEZ Ao T e B RE Edotd e 4 :
S WAL LT £ o A 1A 10884 4239
Rp ke ARE Y19 RE LT A S RA A
FFmHE TR 108E47 29p 422 113%47% 28p 1+ » Bt g
PErRLITFT OALCHBRHMLRLENFIIREL
(A
(Z) £mR2 L ik 2 P2 THL - RET - 29
Epreizpk pu BRI FT UG EREME LR

A

A IIR I AEEFRARIFTAF AL

$N\R



V-~

\ ] 2 3
K& > ir“fz?}t’*ﬁr“ Z1p108F47 4238 kp ik e 4k

azwlw¢$aﬁﬁwm Ete 0 PR A R BR 4
ZF AN REZIGFIT L R 2B A B EYT 13 KE L3
1 e “7#2n£ﬁwﬁ A ¥2%199F 3 %223
E) oo
A LRER (LAR114E87 12 3 #amh s 2
Z %243F ) ¢
) R2AEP2 T 5L~ ivEE ok BEFELTE S
IF AR RE IR AR AHT
) RA 23R EVEAR > P Re 7B 2P HEE
P AERE S A AeFTR ZGE o KA FRARIF LI
A2 2d
Bt ARE SRR LRE  RAAP L Y H AL 1T
E SR BEERINCRELIFT O EPHLF LT 2P
Bh S BRAERERII O RA LTI AFLE B R
AR F o AR W R 2 B S BFE KR
RIF P RG AT AFIR AR S EFRARIFT L - #
FHRERLIIREPF > TUEFE S 2P ELE S ErR AR b
FLp ~ FRRBARI TR A g 75 8s -1 v
EANI §69: AN S VNS 0 AR R A RN
;ﬁ~}i%%%%i?iﬁ’f@%éﬁﬁﬁﬁﬁ*’ﬁ
AR BEAR LR P TR ELGENF JRA
T gﬁ’l'lﬁfﬁﬁ"pvﬁﬁ?"’“ﬁ

—
e
o
et
N

4
0o

EREE - A E"«‘f%%"?lf

RIFCFEE T D 3 3

REXFHESRBHLEE  ERI A TR L ALK

gz o | oety) [ EL fra @2 4R

ﬁﬁ%@r?ﬁ%wamﬁ’wﬁr@*ﬁiﬁﬁ
I

g A

AR



(

{?irwﬂfﬁﬂJirwﬁﬁﬁﬁJ,@@_&ﬁ

f

LA FRAES 2 HpH PRSP AR RS
EFEZO TR SBHPL O 9T Y 1R KL
BirF BB L2%8 2 B a2 ¥er a4z e
RPN F > R G e gEE 2 ¥ S #i’ﬁ%ﬁii
PR oA E IR A RYIRES S D AR vy
FUEPE2ZH1G () > TEIFT2ETA B T
IF 2P EAA S L e AR RFERTLELEN 2T
GEEHE Y EERYE T BE G BA T HRRI P
MBS R7PDLL s 2 & > ¥ 1 i 288 357
po e g, P am Rl TEI AN S LR
BB RF PN ¥ B A Al FLFGAR
R SER A i) VI (17 S E Rl Al s
LA TR R EEM TR B o Th B 2IRI00£
Bot 3 R80IRAF 2L g > R AR LA

ZELEFRIFR T T LT KL BEd > 2 B¥

5
Y e

YR
=
i
\_

R JUEE S A 4
R B AR SHABAZ PG B R BAE
2B TAF IR/ AFRTH I gY R
BB E o EHBBE ERTPLEEIR S KR
W AT AR T RAET LG o D F ks
(7R % 10 0% B8 27 5 Bofd G g on o 02 5 20
FOFTHZ B B IR FRZEF IS E 2 JaH
2%1$Wﬁké%fmmimﬁwi7#%$?’m@
ol LR 0 B FAN ek L A X
S AR B2 “s‘;“ (2% %
3\

L b h A #Hwﬁ$%i %ﬁ&«ﬁ
J A & ﬁfM} BB UBEC-BY LR

C



%@M~ﬁ?$ EE’*?*ﬁ‘iﬁf ik%ﬁf“%@*ﬁg
ORI o R FRRTERS R T R fH Sk
e B e L EREE R AR Tk
R F 2 G EEREFEINS > Hr G yem o £ £ ¥
WH S R R e AR 2 PR A FSES Ty
Tood AMZEASHANEZ Fred BRI T LT LB
AR A RRE s R TR
& LAV GIF L A - BT PBEEE G EEHY
;xﬁg,g ﬁ%i;‘;@.,d AIRF 377 o \/ﬁ—}_ﬁﬁ:ﬁ
%%QﬂﬁﬁﬁwﬂaﬁrF \im(ﬁﬂwwﬁ)éﬂwﬁ%
BEE(UTHAETLEE ) E Y2 ppTE
ﬁlw%n’ﬁﬁ*ﬁ*’%ﬁﬁﬁi*? P R
Fr BB |~ F2EEAR T T g,ﬁ}iq_fg*é
PR L ‘éﬂfﬁﬁ$gﬂ»“%ﬁﬁ£gﬁ€“>’ﬁ£
2 F/BFRIF U AGE e By B EFEL U |~ R IER

0'54\

cap FLJWM- (=) ¢% 1;;;% BiEd e
£ ’ﬂ%#ﬁ$ REQIF A AE A B B F8

7
BAap i (Z ) AEEFERIFT R ENT (3
£ ﬁ-lxﬂ%*ﬁﬁiﬁﬁk4&,mg:¢z&
PHE BT A BRI ARE M- BT B
P Y .%@%‘Eé‘%oz~1x%*¢»a\,si%;§:

5 o
2 P e Ty un%@ﬁ&ﬁ—@ FrOEMAE G

r o <>f#ﬁ¢ BRI EFEEIRFEY S
FEE 2 AR EREEEIHEART AL 3 2
Eods1ieA o |~ BARE K BTHERT Tw s
Boxpr k(- ) FERB AL RPN T L
FPERG ol o PR EY ER A PN GRIR T
FRE I Y BV ERRY Y g s
BIEY AR ERET A NPE P A RE AP By

b
+
|
m



B2 3 ,/qu%g;j}x{l.o ...... (=) % 1@%%&1‘#5 ﬁ%f_;/}
ﬁ,@@ﬁﬁﬁﬁ RafpaLdan £E3 3
Moo v RO r'\ TR FREYE?
iﬁ’U£§i%ﬁﬁi%@’ '
f =N

2l : ]
£, -
2

i
-

G—'

s

\\*
dar
Ry |
£ .
s
s 0
W
W s
\«\'Ez‘ pas}
» ‘\%ﬁ

=

+F
+

-

2,
|

e T Y S A R B0 f 1 G E]
o EF L F AR IR EHF ISR o X iR,

BEFEERFRIBRT > T ELEEEY %,Agcﬁg;%,\
He - dpsgti T LY FERLFYAAE
P AR EEEFERIFT AT R APk g
2RI ATEWHLB Y FLERFF L A FT S

£
= ABB0S o ATHA M o 2
M AZE AL OB P FE E&%
oRH B PIEE L ﬁ%&%
e VT s (2%’%;”‘5
ij!;,ﬁm,,lzﬁ 1 BAzZieRBE A
Bz Fafid LATPES
PR 12 BERARD B
BEFERESALR T §
7 ;ﬁéﬁ? E\;E' ﬁﬁt%‘;ﬂ%%%ﬁﬁ
RN eL

[Py /_ AA
'?é‘b léz‘zc:(.ﬂ;.aﬁ;cﬁ\l}_]



: ¥
H @:&r)ﬁ?“? BB o 4p iR kA
’ﬂ@kﬁﬁ%“ﬁiﬁl’ﬁﬂﬁ ?ﬂ ﬂﬁﬁ’
B b plg % LD o B R

ﬁ@ﬁ’jﬁﬁﬁﬁﬁﬁﬁaé“ﬁ\ﬁ$ mjwﬁ4
FHER12 oYk [ttt ( o s
Goxpp g ] BHFRR 12 %f’i{:—f’l

£)
%&h“ﬁlii\‘ﬁkfﬁﬁww°
Jad AR FHIETEL? 200 (87) S ¥ &= F %035198
Bwils A Y11 v s
Yo B Tl fra EERPT o A AE F2ER3K
T el %10 BHLFHFE WP E 3%
FFo ps r Tim1 T e = (EL),%r 4o rk s KRS
Bt EFITE) » BRI BN E A am BT 1§

e T T 4

5

IR RS
N D
44)’("\3

B (™

B2 10 b ke
B G EARLE Y FE R P b B
RESFBHBE SV LS BER L RLEZ1IF =



Mo ARELATEFRIGE) B ETH

A~ ¥ Rk B55H $2T R TR E LRk h Ak
»F’"i %

ERE () P A1 ity

B~ Poa@MEREPEF RS e 1B AEZ
;Eﬁp-ﬁﬁ%féﬁg BRI R ES ﬁf$7¢‘}§75],1_&}—‘§7\§:u
St s TIXIERBL B INTREER LY
PR RN 0 TE 1

B2 SF G e a0 0 3 EFAEF2EF AT
IF A TR Ed F A2 pA6B Y P ATE L TR
",f'/;ZEPFé“if‘,&B BchTiE BER o ) T e FIM A Ak
S [¢RTPBEE (Z7RFE 1 FE
£) ~ gl AR FT BV IR IRELT
BT FER= s BHEEAY 2 E T 57 gk
B G EERP D n2 qAE > T FIRTE TERERS o
FHATR O A B RERLZE B2 G gk g
[T e (7 15BE 1FEE) ~gnpri]
AEFBEGEL ARGV ELE R BRI AL
ggr o R RS 2ERIHTRLZIT A AH O B2
2 T2l FHEARRE AL BNA TR BT
o RLAEHgER L Y EE 1T LR Foat s
(Fefroganpse) pr17 A rRE2 T2
Pk oo LB E NS 23R L > BhA

=) AT E R 23R E 0 B FREY 2P EE B
ZRb s BT TR LG KL BRAKIFT AL
AP RBPEREIT O BR > RE LT T

$+ma



¥
+%
g
|~
T
T
T3,
(w
o
}ig
Sk
H\
A4
‘m Iy
N
&
&
)
ey
¥
I
£
=)
pal}
1
\
c

;Zﬁ.-@i%”ﬁ Bordidez w253 > 2 BR SARF 243k
ERRTR A BIEARE 2 HET > MR A EFRE L 2B RE
T o BT AN B HF R DI R TR BT Y
%78 3 R e A 2 HEr (BB ERlllEeRr S 3
“‘1111%&3;;—"«‘%% 5Pe)

R > &g@%"f oy 53,%,% ﬂﬁz««ﬁr}z/\,‘}yﬂg\ﬁg\{
@)ﬁ%?'J{sii’” T EF1II%RE S RES %’ﬁt G
BE s HEE ﬁ%@ﬁ¢4&w¢wﬁéﬁiiﬁi%
[h2 =2 %ﬁf?ﬂﬁif = i/‘?rﬁ Fizfagemqte (T
FBzEg L) 111 RS 2 F 520682 F 24 R4
PELE > Féi@'%ffwﬁ;'*ia‘ﬁprszfrs A tl10# R 5 2
3%?145%5&3;J J £ %’}‘\#Eﬁ*"t’?ﬁt’*ié“ L & F A2
B A Bl10E B ¥ FHRI12TELAF HA] > R B
"7%—55’:%"] wu’?\fig\?%'ﬂ' % 3

‘ 1?’I%ﬂ»&%£gﬁ\
TRE MR HR®2 Tl T EiSks 0§ Ak
B (LAKRE - $265F 3 %2
‘ ‘ PILE ~ R~ HRREAT
L8 (L AR14E82 120 s it At 524
) Hﬁjﬁﬁwg’iﬁ;ﬁﬁﬁ*EW#H%ﬂW%§F%§
B



pAz2113£47 289 %zﬂh%‘ww?,?
A e A REMLRA Y 19k g £37
2 Hp AR B2 'Q'_"LF ﬁln};;,/.t—[ ?'J?L%@%lﬂ*?‘r’ﬁ'/@

22 FE S RBEFFE R ?iﬁa%1£ﬁ$,k%
M Aot £ 1p 108F 42 423 9 kp ok ¢ AFH B2 ¥ 1"
S PR L BRI RLMPE - M

A4 R 2RAT B 19 kg L 3p
Werr w18g2 &3> AN 0722227 > 5 A g HTR
FR[(ALAZIEIR2EFTF () ~ (2) ] 7wh
sy s e e B0 BRI T E23%4
AT UFE R bt e B a
BHRZPY M e 23304 237 B2 e
e AGRREF BRI M e 21 FTEF
AL GG LN AT ERIIET 3p A A
”“%310110284270%@"?”3{12%?  FES P R BER AR
B L (DT Z5pFu s jg‘ﬁlgégl/JE%ledﬁ,%g\—r.ﬁ:
9@ﬁ¢+%%g’Q%%ﬁﬁkfﬁﬁo®ﬂ@ﬂa%
,@;%;T‘v IFBi‘jE,\ IR 2= NI S i N A 2+ o B N 2=
% .

J"j

r
ﬁ
\zt

%
f};ﬂi
e

>,

(A2 A F EaHmk) » =
Z VB & EAETE (AAMRE - $245F
%200F ) X A RAEMTAEH (L A114#82 12p %



X4
vl
»

TP
~m _}‘:;\3
o E

W E W M
F_&

=}
=

=%

o
1
b

4

= Tml
B2
(“
:-\\\
piy
|
o
2
il
o
¢
3‘1
N
Yt %ﬁ
Wom
\‘i 1
(w
e
)
KW
[

\?‘A\ & ¢
JISEE=
A~ W
.—\L (“
ke
=t
o3
x5
s
/‘_-
-
i)
]
(“
S
My
=
ha
A
¥

¥

‘ B
PR FIEF R EFATELEM B T ¥
Moz Tedies 2pP% RERL 21

= R 2 ﬁfr‘*‘v PP A B N W S ﬁ,\-‘zu._’g_,r Ao

DR AR R BRR T 2RE 1 doga e o 3R 0 G
FAEE A RE 2T 7
?M$& #l?’iﬁU%
%ﬁi 2 °‘f'i'“ 2 %21E% 3&*&?\%&1
(R A S ﬁ‘“#ﬂ*‘ﬁv it
MARFPE N2 ¥ P emls > BRANLRE
#70 p 3 FIEH LA A L] AR A B2
Ladp o AMETRIUF R RV o

FEIRLE  HMRLARAAER BT BREZ
FREE B RE 2T F

Vi o A PURREBT B RL I T2 > M BEY
REAP2Z 2PEEFRLIT > BHA > RE2TH1F
L E AT A

o
9 \
‘}Qz
7QL
:%g_
)
'8

\ ™
&
Tp

R
>1

-y

\_.

: dm
‘\E.‘

N

(w

“‘—*‘ﬁ

1=
—

N

g g omh T om) e Tgowe —?&“\
=

v-

f‘

)
}&

M g2rpppeansy1iippna gy L4 71 o T
igpﬁma,ﬂ’?‘r 331 P#:,aa?og ’i‘?”’ﬁi@%?lﬁv\
= Re o P E B RERREA R LT > WREIZE £ T
NI F A (BB ARROTE R S F H 134258 F 2k
Lo fR) -
2) ~ fﬁﬁ LPE v EE 2 I/T\JP%\ A 11T AR BB
5260 > miERE: Ti* 2 YA B~ >0 ;\;ﬁ_,gj\_«ﬁ

#ttR



(AR~ o B~ B3~ e T QT%:]FN‘TF;\ A B~ RBRAE
B~ 2B ~RBAREBAB S A R E GRS
PrES B ﬁ%¢$4)’%ﬁ¢—ﬂﬁﬁ(iyﬁ
&) o BF o EHML pRAEE (AL AT D
A) P FARE R/ ML T A ﬁ BB EE T
o (AAE - 52457 ~ %2477 2 %253F ) " T 2 R
247 2 (EL$%d14&8E12 PoiiEmis ¥
Z%241F) HTARLZHB B F Y 2P0 TR EY
ﬁ’ﬁ%*ﬁﬁﬂﬁlﬁ&ﬁ@&%m$%ﬁ%£2$§
R1lpFpxpfs -
X h R IR E R AEP2, 086~ 22,918~ &2 2 ¥
Far e LRI AL FTAZRELFGE A
T (AAE- %737 2 %1457 ~ A¥ - %201 F
I %223F ) VA RA GHETAEB KL 2 2
#“’F BA R ESiey B2 ,}_»;;,)3%4;,_},?7]}+]L;%' Mg
FREG2ZBF Bhit21F 38Rt 2 451h 2
%%%ﬁ%%lﬁﬂwﬁﬁﬁ’ﬁ@%iﬁﬁﬁﬁﬁ
MR EH A RAAEIPALEBERLLIT > KA
%Liiilﬁ”“%7ﬂm#$ LT IR o PR
e hERENBRNATIETIRE T 2EE D R &
o RAEFET ARG 2P EE ARV AE 2
BREEERRL LT 0 FHEN
RAARP2 pY% ZREERZIFT O BA A2 T3 F
Ly HIRE
W§ﬁ4#%f%4%\m%pm B L i i A R
B2 LN W EENIITAR R T%‘%c‘?-? %
R HH1FER i:r%ﬁwﬁgﬁfﬁéﬁlﬁ&ﬁ
el T R B EERIZTE e~ F
TRAFZENRIFAREETEG ARG F
PELAREBY 1L 2FLFE LR FiRY
GRS N R &R

=]

tw

%+ N\E



PN

N

7

\
o

S 1 (T4t AR dot o ) B T oA
%ﬁﬁﬂ%&ﬁig AFEE S pEAEFILREY  BF YL
2P REAE Y SRR RGERES DA F A o
5~ 1 ;nj»;.:ﬁ__ (ARSI #\ﬂ:p—‘ﬁ i S g »ip”" 1 AT EA
oo, EF o b R (A2 B
A) o F AL RN L B (Tl bt BRI S A
LA EEINLITAR AR TS T A LT A
hXe

B
EhAaE v (AAMREZ 52457 ~ %2467 ~ %257TF &
%2047 ) » T i RA AL (R ARII4#82 12P 3

PR Y AAEZ 5241T) MRz HE R

SRR ISR LA T b S
* Evrv-aqacg,,; (2823 : (AT IR 0 S R -V L ﬁﬂ‘ﬁwﬁfv
(R ITRE TR ”Lrvf%\ e ERE o RSB
gi@) ’?Ir'}%“ﬁ;.—_‘ EaimEKE L et 3 R
BEmfiild ABsREL LT ,uxiz\# TEiar s 2%
ﬁ,ﬁ@ LREF R RN BEG FERHEE &
PIAL A R R ) BRI %L@a,;—£~
AR BATFRTRRFEERT e B EF R HAE X R
IR CMEE - HEE S PIRE Mms (RREM
BrAGARPE G ERE) ERBSE > &7 2400~ 2 1,5
A5~ % F 2 iRk & ﬁ?‘ﬁ»’*ﬁu; B TN 3
=L

~

-

AP E A3 7R (LAmE- $73F
At %201 F 2 %223 ) v ARE X
FRIRE S PELE ~ U 3 23 WLAP 5%
NN S 1S f}?ifﬁﬁ'#jf'if}}%‘&%-g B ET A
Bg o Rl Gl Bl Rk 0 B B
1%34%5:’ m)‘ "R REE G R AR 'H-"i’é‘“ﬁ'r*:* A e
TokBRELZE ~rai R RE . PRE M s
‘ E@%E?ﬁ‘]‘ﬁ S HRIRE S PELE S
2 A FTR HEFRRBEARLI T2 EREF ) g H
AF MR H &5 REARE RS

ﬁ.

.

R I

F+HLR



Fol7lr R L35 MEF HRE - PILE ~ MR
22 TH1FHEEkE B RT - L FURER LA
Pez ik pbA a0 Aple £3F 0 DAL RTE S Brg R
PR A1 F e 2 0 DAY

MBS ERRY EE 2 514052 A3 1 F2RP 5 39
ERE AL FHMIFT LA RR AR EAINE Y
Hogordadh o dd e EAa N E - FEd)2 AFE AT
PORRARBEARLIFZBRTFERL R BEARL IR
RlF kR E T ABERE 4 FLY ~ U RBEARL T
F R RERLIRE LI e o R LIRS R

TR BRYIEE e Y EM G BiEMAEET

3 \.-\ 7&\

G

AR BFHIAE S ARARLE o E e
Lo BABF I AT EGEE 0 3 E AT AR R 2 i
o FRZFIFELG P2 o PRI BHIRT F ik
ﬂ”ﬁ%%ﬁ%i&%@@ﬁ%?%%%%%%gmg
B et BAG Y B AME L 2K c RERY T X
Wi wl4ERT TRYTERESEL > LR Fg2
AT ed Frc R AR > 2 F S RE 2 B
Ao v G FLERSI08F2ERERRAT 2T %
WA R GG SR TH AR &
B FrAEME o e S B2 T TRRPIFI9ER T T 1ER
RE (1) 7o iﬁ EOEPEARE S RINE A PR IE
WLk ES (H-EL o o Lapihat

S ATp) o EE 0 AL FLERE AR D2
ML LTIERALIEAETE (A ARFEAFTEF3E

¥EF (F#e) AR «gﬁm? e £
ﬁ’jw@saﬁéﬂwwwb’vxy
TFLREF HFULR MR SRR R R

AP LT PEFARR2ERIHRL LI LK T
B2 TRV RS 2 RA DRRB R SR



" A REE A

Biyupe Mav

kAt Bnd o ¥

ARk BERA LT 2z

TP ERL23%RE e 7 RER 2
é F

¥ =

Eé~}i4w1?;@~,«i%ﬁ3d_l £ 3E 0 4 g3
A2Ak S BT IR oM EIUR BLEET B RE 2
1F O RLTECEREZIRELETE == 0 RETH o
SR o L g K Yo s [T EE (2
THEE1IvEE) BB E] AR REZTF

PP R 2 T T HRkE AL B L kg
P EERAMORBERLZIT B} R
22 @1 F oL T ERL23KE e F B

B2 A S B ARE S AL A FLR L KX FRA
RIFELFF X AR AR LI FAED2 TS - 2
PP A BREAN BREREIFTUFERERE

FoRP R AL R A A RARIFTAE A
MRE 2 TEE S RBF 2P EE BN LR
R A3~ X FRARLIFTEAH VI REIFTIRMA
%1@&5’k%ﬂéwwiuuwﬁ4%tiﬂﬁﬁi

bﬁﬁﬁi“lﬁ%ﬁi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

ZHFINRKEAGET LG L 2R/ 1T KE L5
Borr Tz 4[R2 a3 2588239 (=) -

() ) P 5@ 2 L4 7 arpks #\i*rfz%'é&ﬂ;x N
?ﬁ§~ﬁ%i%J@»&%1€’ii}ﬁ@ﬁﬁﬁz
4%£i&%5%ﬁ¥*¥&%;7 Tk

HRE0TIAT B2 e RS Ra2 ¥119h4 B
Lg% \%$ﬁ@102m1 B2 e k3 F Eh2 1
REBAES ;T RAFRIRE S p é;ﬁ%ﬁi&s&ﬁ'lfi’ﬂa
ELEBL B REMP Y RA ¥R E LR

$ot+—H



N\

07~ A ERE R A AR A RS A RRE B R
BRELIZGF -BREF MBS L F1IRELPLLHF
BN RBTH RAU B AW N 1T LA
‘MG MERE -

CRREH G R NY o G P HUE R [ B

Eo M AERTINY > AN FRA TG REAF G
Higda AG8H pxiEpd, [BEFE - BERE
A desrm xRk o E\lfz‘zfg*ﬂi\ﬁi]%,%‘#iii GRS s
AR TS H o B R kA o Rx F 2290 %
FRMAF P o} gz % 3% J‘/‘;\ﬁéfﬁ‘%‘fﬁ%ﬁ’ljﬁ ' 7
A G REE I FFF 2B L o T FRF
Ho PEA9ERANF o BHAILZ R BT AL
TRZEVRE FEJIF LIPS0 L AR B335 E
IR 2 5203 47 € o S AME I RIRLIZF M
LE -MEs 2 ¥ 13%s A RN 2 H LA o
BJJ%'”*E%‘% FEE s U e o S AT R p ARk
féﬁl’ﬂ FII3EL2 TP (AABRBFEFIHE 2
Eéﬁ% TFHR L R E 506 E 2 B )

)

o

N

Ny

—\

St o R AR A B RS 131 &2, 430
A~ 1,071~ ~ 102~ % H 2 w8 ut ] 4 /%7%»5 = 3
e XN IR 2 ‘“’.‘L?E’I’]i$|];;4_%r- =L N
ESURNE o) RS o I P A R
B B2 X R mEE e R F 13 & G5 31E
FLRRT Ffand om WA R8Il ~ 5150 ~ 5250 2
FIWArr 2 £FFE R FRBEAL > SR > BT AR

FoRAW LRGSR S R B H Y o
AL 2 $13E ~ %238 ~ 5378 142 FRyed 1 2 51
Fo BB AP YA ¥ BFTRESMiEFIBRL T
MARRBER L BERT B iREERERT M EAPE
FEMFPFE L RLPEREFEELLBERGT - Y WW@



BRI A BRE > TRRR AL FR > 2 T 5
BE 2 Av e 1R PRS0 BRI 2 BTl A or ik
o B B w2 o

1 AT BP AFHAPIE B E 2 BE 54
g FIis 0 3303 LN PRI 8% 0 2 F - - Rt
SO 2

Lt AERAZFE -G EL 5 - MET 5 R
TR FT9E ¥R T 22 RAERIIE ~ $ 25 0 Hide

—_—

Ao PR A «LJ‘ éﬁiZ BP\ ’?‘ﬂ\l‘ma‘fa”"i H’LT 7

iaBES
I rAFEPER AR o
1 3%
Wﬁﬁﬁ_’%¢$HA§
FE20p pATR S FEA S
F o0 - BB R R
a E=Y B 114 & 9 ’ 10 2

T
Y

s
i
S
o)
=t

GES

Yo | HEO|EF FI1IFK Jikp S A B2 F | pl108&47 A= ¥k
5 EFTH P 1iIHREAFE(P L e M2 F 2

) A 1]

1 A3 | 99#1071p 110#12% 1p 48,132~ 9,528~
2| mEFE | 98#£271p 110#£6* 30p 23,973~ 3, 762~
3| tdrE | 95E127 1P 109#67 30p 35,472~ 3,960~
4 | Mgy | 95& 117 1P 110#47% 30p 3,702~ 0~
5| PEE 9857 1p 109%11%30p 36,519~ 3, 780~
6| M¥a 96&1"1p 112&17 16p 9, 798~ 2227
42

% 2 A FHSY 19k L3
[ [

#=t=7R



5o ¥ 15 %288 5 358 %458 T 5657 e

1 7 ﬁ 1,620~ 270~ 270~ 2,430~ 270~ 1,620~ 2,430~
2| meE 531~ 801~ 531+~ 801+~ 801~ 531~ | 1,071~
3| tr¥r® | -1,485~| -1,485~| -1,746~| -1,215=~| -1,485=~| -1,215~| -1,215=~
4 | By 0~ 0= 0= 0~ 0= 0= 0=
5| PELE =279~ =279~ =819~ =279~ =279~ 279~ -9~
6| M= 222~ 102~ 222~ 102~ 102~ 222~ 102~
Fx (GIr REIFE2EP)

ERE N S

£ B S 7

ERE I SN ) SRS

FAKE D ER O RBE Rt s

FOUF I FHL 2L S BRARE

POM  F o REBE - BRAR

FTEE L RET C 2E L ErRAR

Of #icktf > RFF FHENMFHH2 £ WHLATTE B2 HBAL% -

—+ma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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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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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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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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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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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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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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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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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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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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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62號
原      告  吳宗霖  


            陳豐澤  


            林振興  


            陳松茂  


            何聰益  


            陳博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歐陽誠鴻律師
複代理人    洪永志律師
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南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訴訟代理人  謝宛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事件，於民國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提繳新臺幣2,43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吳宗霖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071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豐澤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三、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02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博南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1項、第2項、第3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2,430元、新臺幣1,071元、新臺幣102元分別為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後，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已從訴外人李順欽變更為訴外人方振仁乙節，業據被告陳明在卷，是方振仁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具狀聲明承受被告之本件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77頁），自屬合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均受僱於被告，原告工資應包含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工作獎金。勞工退休金制度自94年7月1日起適用新制，被告即應自該日起為原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惟被告計算原告每月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時，其工資未包含原告之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工作獎金，致原告受有勞工退休金差額之損失。茲就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工作獎金應屬原告工資之理由分述如下：
　１、考績獎金：
　　　被告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下稱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第1項、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下稱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發給。被告發給考績獎金係以原告工作考成為依據，固定於每年度1月份發放，已具制度上經常給與之特徵，且與原告之工作狀況連結，乃對原告工作狀況評價所為之給付，仍屬於原告給付勞務之對價，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
　２、工作獎金：
　　　被告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考核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員考核獎懲注意事項第21條規定發給，被告發給工作獎金係以原告平時考核為年度考核基準，平時考核係就工作表現為考核，制度上成為原告固定常態工作中於一般情形下提供勞務即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
　３、績效獎金：　　
　　　被告係依據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第1項、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第1款、第7款規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年8月20日台87勞動2字第35198號函發給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總額以不超過4.4個月薪給為限，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員工屬於兼具公務人員身分之勞工，因此考核獎金制度近似公務員的考績與年終獎金制度，包含考成獎金、考績獎金、全勤獎金、工作獎金等項目，核發總額視公司年度工作考成成績而定，考成甲等以2個月為上限認定。在制度具經常性，且原告獲取上開獎金給與係因原告勞務付出而獲取，績效獎金與勞工提供勞務間具密切關連性，而具勞務之對價性，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　　　
（二）又被告每月給付原告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被告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實施要點第43點規定發放全勤獎金；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施行細則於94年6月14日修正刪除前之第10條第9款規定發放夜點費；危險津貼則是按月發放，為原告可預期之固定收入，具有經常性給與之特性，且非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款至第11款規定範疇，應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工資。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雇主應按勞工領取之工資數額，給付勞工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原告領取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均屬原告工資，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所領取之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即應以原告自被告領取之每月工資總額為換算基準。
（三）被告應以「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之總額計算原告之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然被告僅以每月「薪給」計算原告之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已違反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38條第4項規定以「工資」為計算之最低限度標準。又被告係按月於翌月給付原告加班費，並按年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上開均屬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依民法第126條規定，適用5年短期時效，原告請求之勞工退休金差額係以起訴前5年即自108年4月起之加班費差額（下稱系爭加班費差額）、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差額（下稱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均未罹於時效。
（四）是被告應以原告「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退休金，惟被告卻僅以原告「薪給、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補提繳如原告訴之聲明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等語。
（五）聲明：
　１、被告應提繳新臺幣（下同）365，5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吳宗霖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２、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豐澤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３、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林振興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４、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松茂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５、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何聰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６、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博南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７、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一）被告所發給之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合稱經營績效獎金，其發給之目的，依據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規定，係為促進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故訂立系爭獎金實施要點，其目的顯已表明被告發給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所給付之報酬。又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第3項規定：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1、各事業董事長考成獎金。2、各事業總經理及所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故考績獎金、工作獎金屬考核獎金之其中一項。
（二）被告每年發給之考核獎金並非固定，依據國營事業工作考成辦法第4條、第9條、第10條、系爭考核辦法第3條、第8條、第9條規定，可知考核獎金多寡係依據被告事業年度考核之等第即上級機關經濟部就其所屬事業所評比之考成分數而有不同提撥，且考核員工之標準依據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功過、勤惰等各項指標，經年度考核甲等、乙等者始核發1個月或半個月考績獎金，並非純屬勞工提供勞務之對價，自難認係工資性質。又考核獎金之評比方式，係以經濟部每年就其所屬事業所評比之考成分數而有不同，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機構全年之整體表現為核發基準，屬勉勵性之給與，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工作對價。再者被告亦非每年皆得發給績效獎金，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條第1項規定，可知績效獎金並非經常性之給與，況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條第1項但書規定，如被告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仍可能發放績效獎金，益證績效獎金並非原告之工作對價，與原告提供之勞務無涉。績效獎金係以公司年度有盈餘為前提綜合考量企業整體經營結果，與提供勞務顯然無關之因素，又其數額多寡亦非固定，具不確定性、變動性，被告所發給之績效獎金應屬勉勵性、恩惠性給與，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對價。是原告所主張之工作獎金、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僅能認屬被告對原告工作所為勉勵性、恩惠性之給與，並非原告提供勞務之對價，亦不具有經常性給與之性質，均非屬原告工資之一部分。
（三）被告係國營事業，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被告有關工資之給付應受行政院、經濟部等相關規定所拘束，被告所屬人員歷年來皆係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規定，各事業機構人員之薪給採薪點制，則原告平日上班之薪資既以薪點制發給，被告在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基礎亦係以單一薪給制之本薪為標準所發給，且被告所訂定之被告工作規則第39條亦有明訂：「工作人員薪（工）資、獎金及津貼標準依經濟部及本公司規定辦理。」被告工作規則並經臺北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多次核備在案，被告工作規則皆會公告於被告內網，供所有員工知悉，而原告在受僱之初及任職期間既知悉上開情形存在，仍同意受僱，並繼續任職於被告，顯見兩造間已達成以單一薪給制之本薪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默示合意，原告應受被告工作規則所拘束，且雙方所約定之平日每小時工資數額亦未低於基本工資，即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立法意旨無違，亦不違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726號解釋意旨，足見被告依被告工作規則第39條以單一薪給制計算原告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並未有短給之情事。原告所領危險津貼、夜點費並非每月均相同，全勤獎金則依個人出勤狀況決定是否核給，並參以原告在任職期間，亦有部分月份之全勤獎金為0元、部分月份之夜點費為0元，故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亦非必然可領得，則於平日工資之計算上，需俟各月份終結後，加總當月之系爭津貼後，除以當日工作時數，得出每月之平日工資後，再計算加班費，故每月平日工資勢必均有不同，與法律所定之平日正常工作時間明確之平日工資有所差距，亦與兩造以被告工作規則約定加班費之計算方式有異。原告主張應將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平均列入平日每小時工資範圍計算加班費差額，並請求被告因此未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實無理由。　　　
（四）被告係依據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101年7月3日銷人發字第10110284270號函發放夜點費，依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第26條發放全勤獎金，依被告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及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實施補充規定發放危險津貼。又被告發放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以12月該月工資計算之依據，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規定。縱認應將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納入原告平均工資計算每月加班費，惟被告已依勞保局函文，就夜點費計入工資後，補提繳每月勞工退休金差額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金額如附表1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被告係按月依前1個月工資金額調整工資級距提撥勞工退休金，且原告每年1月領取前1年度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即不休假獎金），被告已與每年1月份之工資合計，調整次月即2月之工資級距提撥勞工退休金，原告主張要以「每天平均工資×不休假天數」與被告上開計算方式有所不同，亦增加計算之不便。若認原告領取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其中1項或數項應計入原告工資計算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後再提繳勞工退休金，於扣除被告已將夜點費計算工資後補提撥起訴前5年之勞工退休金後，被告應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應各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第1類至第7類之金額（即本院卷二第199頁至第223頁）等語。
（五）聲明：　　　
　１、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２、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2頁、第245頁）：
（一）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應改用新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原告退休日各如附表1所示。
（二）被告將原告受僱期間之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總額以計算每月勞工退休金之差額，並已給付原告各如附表1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起訴前5年即自108年4月29日起至113年4月28日止，將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被告已補提繳給原告的勞工退休金差額。
（三）若認原告受僱被告期間領取之「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分別屬原告工資以計算原告時薪，再計算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復以原告之「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扣除被告如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後，則被告應補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第1類至第7類之金額（即本院卷2第199頁至第223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3頁）：
（一）原告領取之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性質是否為工資，而應列入原告的退休金計算基礎？
（二）原告之退休金計算基準，是否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受僱於被告期間，原告領取之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應列入原告工資，且被告發給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亦應列入原告工資以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惟被告僅以原告之薪給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致有系爭加班費差額及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被告提繳原告退休金時，僅以薪給、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計算，未包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致原告之退休金有短少，被告應補提繳如原告訴之聲明所示之退休金差額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此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有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後，對勞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而非工資之情形未盡相同，亦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指不具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對價之年終獎金性質迥然有別。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此見解。是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可知工資應具備經常性給付，且屬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對價之性質，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所為之給與，或雇主為其個人之目的，具有勉勵性、恩惠性之給與，即非勞工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經常性給與有別。又經常性給與，與固定性給與不同，僅需勞工於一般情形下皆可領取，即屬經常性給付。至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固將雇主所為數種給與排除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之外，惟其給付究屬工資抑係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定之特殊給與，仍應個別具體認定，不因形式上所用名稱為何而受影響。
（二）原告領取之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不屬於原告工資，不須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　
　１、經查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規定：「七、各事業機構人員之薪給等用人費，應在用人費範圍內樽節開支，當年度得按工作考成成績，發給考核獎金，最高以提撥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各事業機構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中，應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發給績效獎金，最高提撥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但經行政院評選特優之事業機構，酌增其績效獎金提撥月數上限。各事業機構年度決算如因績效提升，致核發之績效獎金超過預算部分，併入決算辦理。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提撥月數之基準及上限、調整級距及衡量指標，由本部依其經營型態及績效表現規劃核定。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情形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第一項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合稱經營績效獎金，其實施要點，由本部另訂之。」、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點規定：「一、本部（即經濟部）為促進所屬事業（以下簡稱「各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特訂定本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二、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第3點規定：「三、考核獎金：（一）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二）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乙等以下（含乙等）者：1、工作考成成績未滿八十分，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點五個月薪給總額為限。2、工作考成成績未滿七十五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三）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1、各事業董事長考成獎金。2、各事業總經理及所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第4點第1款、第7款規定：「四、績效獎金：（一）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事業依下列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七）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第8點規定：「八、為審議經營績效獎金相關事宜，以及各事業提報之影響年度決算盈餘政策因素項目，本部得組成『經營績效獎金審議會』辦理之。」等語，有原告提出之系爭薪給要點、系爭獎金實施要點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31頁至第36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56頁），可知依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規定，當年度得按工作考成成績，發給考核獎金，最高以提撥2個月薪給總額為限。被告所發給之「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合稱為「經營績效獎金」，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已明白揭示發給經營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性質上並非在對於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又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考核獎金屬於經營績效獎金之其中一項，考核獎金係依「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等核發，各事業單位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2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80分，但在75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5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75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可知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乃以各事業而非以員工個人之工作表現考成為核發基準，與員工提供之勞務無對價性，足見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機構全體員工之整體表現而核發，屬勉勵性之給與。另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規定，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且係依事業機構整體盈餘表現而核發，即使員工個人領有績效獎金可能係經考量政策因素所致，與其個人所提供的勞務間難認立於對價性質。被告若無盈餘，縱員工在年度內付出甚多勞務，而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給績效獎金，堪認績效獎金實具激勵員工之性質，非單純為經常性之給與，且被告是否發放績效獎金，若有發放，其獎金額度若干，皆存有受政策因素之影響，與勞工所提供的勞務非具有對價性，亦非經常性，益徵被告發給之績效獎金性質上屬激勵性之給與。復依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規定，可知同樣提供勞務之員工，會因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更足證明績效獎金性質上係激勵、恩勉性給與，並非經常性給與員工為勞務之對價。是堪認被告發給員工之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均屬激勵員工之恩惠性給與，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
　２、原告主張勞動部87年8月20日（87）台勞動二字第035198號函認為：績效獎金如係以勞工工作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暨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應屬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云云（見原告起訴狀，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7頁），惟上開勞動部函與本院前開認定工資之標準相同，並未逕行認定原告之績效獎金或經營績效獎金亦屬於原告之工資範圍，上開勞動部函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主張之認定。是原告以上開勞動部函為據，主張績效獎金係由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來評比核給之獎金，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云云，要無可採。
　３、再查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性質上並非經常性之給與，而屬激勵性、恩勉性之給與，非屬工資，有如前述，是縱令長久以來因包括政策及激勵員工潛能各因素之考量，發給原告經營績效獎金，惟不能倒果為因，遽認經營績效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指之經常性給與。原告主張被告自96年至110年，每年度皆有發放績效獎金之情形，已具有給付經常性之特徵，應屬原告之工資云云（見原告起訴狀，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5頁），同無可採。
　４、又按勞基法第55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然經營績效獎金屬獎（激）勵性質，其與工作即給與對價之工資不同，原告於退休當年度所領取之經營績效獎金，係被告依系爭薪給要點、系爭獎金實施要點，按被告前1年度之工作考成成績、盈餘達成及政策因素、單位績效、員工貢獻程度、上級機關審議等影響情形所核發，非但勞工個人無法預期其獎金額度，且勞工若獲有獎金亦屬前1年度之經營績效獎金，並至次1年度發給，與勞工於退休當年度之勞務提供無關，於勞工退休當下並無從計算，故將退休後所獲之經營績效獎金計入，有違勞基法第2條第4款對於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金額。」之規定。因此原告主張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是其工資，應列入計算原告退休金之平均工資範圍云云，無論於法理或實務之運作，均不符發放經營績效獎金規範目的之旨趣，且實際上亦窒礙難行。
　５、綜上所陳，被告發放給原告及其他員工之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不具勞務對價性，亦非經常性給付，實屬激勵性、恩惠性給與，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不須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被告此部分之抗辯，要屬可採。原告主張其領取之考績獎金、工作獎金及績效獎金（即合稱經營績效獎金）屬於工資，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被告應補發此部分之退休金差額云云，均屬無據。
（三）被告計算原告之退休金，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　
　１、原告領取之夜點費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
　⑴、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當事人如於他訴訟提出新訴訟資料，法院即須判斷是否足以推翻前訴訟之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關於夜點費有無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給付之工資性質、是否應列為平均工資以計算勞工退休金，為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與被告分別於前案訴訟之重要爭點【原告吳宗霖與被告之前案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111年度勞上易字第216號民事判決、原告何聰益、陳豐澤與被告之前案為高雄高分院110年度勞上易字第145號民事判決、原告林振興與被告之前案為高雄高分院110年度勞上易字第127號民事判決】，嗣經上開前案確定判決認定夜點費為工資，並應列入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之平均工資以計算退休金，有被告提出之上開前案判決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65頁至第279頁），且為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1頁）；依上開說明，上開前案確定判決判斷夜點費屬於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之工資，具有爭點效。
　⑶、被告固辯稱計算加班費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時，無須將夜點費列為工資計算云云。惟有關上開前案確定判決關於夜點費屬於工資之重要判斷，被告並未提出新訴訟資料以推翻之，上開前案確定判決就此判斷亦無違反法令或誠信原則情形，依上說明，被告應受上開前案確定判決之拘束，不得為相反主張。是計算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之加班費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時，自應將夜點費列為工資以計算其金額。
　⑷、又查原告陳松茂、陳博南與被告之間雖無有關夜點費是否屬於工資之前案訴訟及其爭點效，然被告將原告受僱期間之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總額以計算每月勞工退休金之差額，並已給付原告各如附表1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起訴前5年即自108年4月29日起至113年4月28日止，將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被告已補提繳給原告的勞工退休金差額；若認原告受僱被告期間領取之夜點費屬原告工資以計算原告時薪，復以原告之薪給、夜點費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扣除被告如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後，則被告應補提繳原告陳松茂、陳博南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第1類之金額，即分別為0元及-222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之事實（二）、（三）】，可知原告陳松茂、陳博南已無此部分夜點費納入工資計算之退休金差額可以請求，但被告已將其夜點費納入工資計算並已補提繳原告陳松茂、陳博南之退休金差額，堪認被告於訴訟外亦已承認夜點費應屬原告陳松茂、陳博南之工資無誤。
　⑸、再查被告係依據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101年7月3日銷人發字第10110284270號函發放夜點費，該函載明夜點費報支原則為：①下午5時以後連續工作達4小時以上者，於下午9時核給小夜點費，逾零時核給大夜點費。②因代班而跨兩個輪班工作時段者，於零時前後皆需工作達4小時以上，可分別報支大、小夜點費。③大夜班工作人員全時到班或未全時到班但已連續工作達4小時以上者，可報支大夜點費，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被告民事答辯㈣狀），且有被告提出之上開函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245頁、第255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1頁），可知原告任職期間，每月除領取薪資外，復按值夜之時段額外領取夜點費，夜點費係被告在員工薪資之外，另針對所屬輪值小夜班、大夜班或值夜之工作人員所發給，並不因員工之工作內容、年資、級職不同而有差別，且原告或其他員工值夜乃為其經常性之工作，與一般公司行號為應付臨時性之業務需求偶而為之者有間，顯然夜點費之給與，為原告因特定工作條件（夜間工作）所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自屬原告因經常性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應屬原告之工資，而應採為原告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計算基準。被告雖辯稱：原告所領夜點費並非每月均相同，部分月份之夜點費為0元，故夜點費非必然可領得，不屬於原告之工資，不得列入計算原告之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並據以請求其勞工退休金差額云云。惟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就工資所為定義，只要符合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應基於客觀事實判斷，自不因給付名稱不同而受限制，或以雇主主觀之意思為據。是被告前開抗辯，要無可採。
　⑹、是綜合上開各節，堪認原告主張其領取之夜點費屬原告之工資範圍，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要屬有據。被告抗辯夜點費非屬原告工資云云，則屬無據。
　２、原告領取之全勤獎金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
　⑴、按全勤獎金係以勞工出勤狀況而發給，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屬工資範疇。準此，全勤獎金屬於工資之一部分，計算應休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即應將該獎金列入工資一部分（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4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核發全勤獎金之依據，為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第26條，該條規定：「僱用及約僱人員、全月未請假者（休假、公假、婚假、喪假、公傷病假、產假、家庭照顧假、生理假、陪產檢及陪產假、產檢假、安胎休養請假及骨隨或器官捐贈假除外），得加發一日薪資（全勤獎金）。」等語，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被告民事答辯㈣狀），且有被告提出之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1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45頁、第247頁至第253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1頁），堪認原告及其他員工每月全勤工作提供勞務，被告即依據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第26條規定，給與員工1日薪資之全勤獎金。
　⑶、又查原告任職期間按月領取2,086元至2,918元不等之全勤獎金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原告薪資表及提撥差額計算表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73頁至第145頁、本院卷二第201頁至第223頁），可見原告係固定領取全勤獎金，且以全月未請假及提供勞務為要件，全勤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給付之性質，屬原告之工資，是計算原告之加班費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及退休金時，自應將全勤獎金納入工資以計算其金額。原告主張全勤獎金屬原告工資，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以計算其退休金，要屬有據。被告抗辯全勤獎金係依原告出勤狀況決定是否核給，並非每月相同金額，且原告某些月份未領有全勤獎金，非必然可領得，全勤獎金非屬原告工資云云，同屬無據。
　３、原告領取之危險津貼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
　⑴、經查被告核發危險津貼之依據為被告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及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實施補充規定，其第1條規定：「本補充規定係依本公司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支給要點第8條規定訂定。」、第2條規定：「本事業部工作人員擔任具有危險性或有礙健康需配戴適當護具或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需使用特殊防護裝備工作者，得依據本實施補充規定報支危險工作加給，本公司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如附。」、備註：「1、上列各項工作人員全月未請事假、病假或特准病假者，得發給全月危險補助費；否則依請假時數比例扣發補助費。…5、上列各項工作人員全月未出勤者，不得支領當月補助費。」等語，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被告民事答辯㈣狀），且有被告提出之被告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實施補充規定各1件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二第245頁、第246頁、第257頁至第264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1頁），堪認原告及其他員工因從事具有危險性或有礙健康需使用適當或特殊護具工作者，即可按其請假時數比例，報支全月或比例之危險補助費（或稱危險工作加給，即原告所稱之危險津貼，下稱危險津貼），可知危險津貼係原告從事具有危險性或有礙健康需配戴適當或特殊護具工作，以達成工作任務所為之給與，與原告提供勞務間密切相關，顯具有勞動對價性。參以被告發放危險津貼需依上開標準、規定發放，有一定之基準，顯非因應臨時性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之款項；又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按原告陳茂松未曾領取危險津貼）任職期間，按月領取400元至1,545元不等之危險津貼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原告薪資表及提撥差額計算表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73頁至第145頁、本院卷二第201頁至第223頁），可見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均係按月固定領取危險津貼，且以全月未請事假、病假或特准病假為要件，若有請假者，則按請假時數比例扣發危險津貼，具有經常性給與之特徵，是危險津貼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給付之性質，應屬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之工資，則計算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之加班費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及退休金時，自應將危險津貼納入工資以計算其金額。原告主張危險津貼屬工資，應列入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要屬有據。被告抗辯原告領取之危險津貼並非每月相同金額，且非必然可得，危險津貼非屬原告工資云云，仍屬無據。
　４、被告雖抗辯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及被告工作規則第39條規定，被告有關工資之給付應受行政院、經濟部等相關規定所拘束，兩造已達成以單一薪給制之本薪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默示合意，原告應受被告工作規則拘束，被告並未短給原告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並無須補提繳原告退休金差額云云。惟按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勞基法第1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乃強制規定，若依其他相關法令所定之勞動條件高於勞基法所規範之內容時，始有優先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餘地。觀諸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國營事業應撙節開支，其人員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系爭薪給要點第10點第2項前段規定：「各事業機構主持人應確依企業化經營精神，合理訂定所屬人員年度薪給標準。…」、被告工作規則第39條規定：「工作人員薪（工）資、獎金及津貼標準依經濟部及本公司規定辦理；特別休假採歷年制（前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等語，有系爭薪給要點及被告提出之被告工作規則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31頁至第33頁、本院卷二第13頁至第22頁），可知上開規範內容僅規定國營事業（含被告）人員之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並依經濟部及被告規定辦理而已，並未就工資之定義有特別之規定，則被告給付原告及其他員工之項目，是否符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是否具備「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原則，仍應就個案情形為認定，尚不得以上開規定，據以否定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業經本院前開認定屬於原告工資之性質，故被告前開抗辯，仍無可採。
　５、是依本院上開認定，被告給與原告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均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則被告計算原告之退休金，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要屬有據。被告抗辯上開給與均不屬於原告之工資，被告並無短給原告退休金之情事云云，則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發放之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不屬於原告之工資，不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被告發放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則均屬原告之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被告計算原告之退休金，自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又查原告受僱被告期間領取之「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均屬原告工資以計算原告時薪，再計算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復以原告之「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扣除被告如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後，被告應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第7類之金額【見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三）、（四）】，為兩造所不爭執，可知被告未將「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納入原告工資，致短少而應補提繳2,430元至原告吳宗霖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補提繳1,071元至原告陳豐澤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補提繳102元至原告陳博南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至原告林振興、何聰益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均為負數，原告陳松茂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則為0元，不得再請求被告補提繳。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補提繳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在上開金額內，要屬有據，原告逾上開金額之勞工退休金差額補提繳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經查被告應按月提繳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之勞工退休金，核屬有確定期限之定期給付，則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請求被告補提繳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5月7日（見本院調字卷第195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同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430元、1,071元、10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至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屬有據，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被告之抗辯，亦無可採。從而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如主文第1項、第2項及第3項所示之金額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判決主文第1項、第2項、第3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1：

		


		


		


		


		




		編號

		姓名

		適用勞工退休金新制日期

		退休日期

		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

		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



		1

		吳宗霖

		95年10月1日

		110年12月1日

		48,132元

		9,528元



		2

		陳豐澤

		98年2月1日

		110年6月30日

		23,973元

		3,762元



		3

		林振興

		95年12月1日

		109年6月30日

		35,472元

		3,960元



		4

		陳松茂

		95年11月1日

		110年4月30日

		3,702元

		0元



		5

		何聰益

		98年5月1日

		109年11月30日

		36,519元

		3,780元



		6

		陳博南

		96年1月1日

		112年1月16日

		9,798元

		222元









		附表2：

		


		


		


		


		


		


		


		




		編號

		姓名

		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

		


		


		


		


		


		




		


		


		第1類

		第2類

		第3類

		第4類

		第5類

		第6類

		第7類



		1

		吳宗霖

		1,620元

		270元

		270元

		2,430元

		270元

		1,620元

		2,430元



		2

		陳豐澤

		531元

		801元

		531元

		801元

		801元

		531元

		1,071元



		3

		林振興

		-1,485元

		-1,485元

		-1,746元

		-1,215元

		-1,485元

		-1,215元

		-1,215元



		4

		陳松茂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5

		何聰益

		-279元

		-279元

		-819元

		-279元

		-279元

		279元

		-9元



		6

		陳博南

		-222元

		102元

		-222元

		102元

		102元

		-222元

		102元



		備註（列入原告工資計算之項目）：
第1類：薪給、夜點費
第2類：薪給、全勤獎金
第3類：薪給、危險津貼
第4類：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　　　　
第5類：薪給、全勤獎金、危險津貼
第6類：薪給、夜點費、危險津貼
第7類：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
◎負數金額，係因勞保局逕調補提繳之金額已超過重新計算後之提繳差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62號

原      告  吳宗霖  



            陳豐澤  



            林振興  



            陳松茂  



            何聰益  



            陳博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歐陽誠鴻律師

複代理人    洪永志律師

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南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訴訟代理人  謝宛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事件，於民國114年8月12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提繳新臺幣2,43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吳宗霖設於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071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豐澤設於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三、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02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博南設於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1項、第2項、第3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

    幣2,430元、新臺幣1,071元、新臺幣102元分別為原告吳宗

    霖、陳豐澤、陳博南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

    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後，被告之法

    定代理人已從訴外人李順欽變更為訴外人方振仁乙節，業據

    被告陳明在卷，是方振仁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具狀聲明承

    受被告之本件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77頁），自屬合法，應

    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均受僱於被告，原告工資應包含考績獎金、績效獎金

      、工作獎金。勞工退休金制度自94年7月1日起適用新制，

      被告即應自該日起為原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設於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惟被告計算原告每月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時，其工資未包

      含原告之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工作獎金，致原告受有勞

      工退休金差額之損失。茲就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工作獎

      金應屬原告工資之理由分述如下：

　１、考績獎金：

　　　被告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下

      稱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第1項、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

      獎金實施要點（下稱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發給

      。被告發給考績獎金係以原告工作考成為依據，固定於每

      年度1月份發放，已具制度上經常給與之特徵，且與原告

      之工作狀況連結，乃對原告工作狀況評價所為之給付，仍

      屬於原告給付勞務之對價，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

      之要件，自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

　２、工作獎金：

　　　被告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考核辦法第3條第1項

      第1款、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員考核獎懲注意事

      項第21條規定發給，被告發給工作獎金係以原告平時考核

      為年度考核基準，平時考核係就工作表現為考核，制度上

      成為原告固定常態工作中於一般情形下提供勞務即可經常

      性取得之對價，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

      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

　３、績效獎金：　　

　　　被告係依據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第1項、系爭獎金實施要點

      第4點第1款、第7款規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年8月20日

      台87勞動2字第35198號函發給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及績效

      獎金之總額以不超過4.4個月薪給為限，經濟部所屬國營

      事業員工屬於兼具公務人員身分之勞工，因此考核獎金制

      度近似公務員的考績與年終獎金制度，包含考成獎金、考

      績獎金、全勤獎金、工作獎金等項目，核發總額視公司年

      度工作考成成績而定，考成甲等以2個月為上限認定。在

      制度具經常性，且原告獲取上開獎金給與係因原告勞務付

      出而獲取，績效獎金與勞工提供勞務間具密切關連性，而

      具勞務之對價性，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之要件，

      自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　　　

（二）又被告每月給付原告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被告

      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實施要點第43點

      規定發放全勤獎金；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施行細

      則於94年6月14日修正刪除前之第10條第9款規定發放夜點

      費；危險津貼則是按月發放，為原告可預期之固定收入，

      具有經常性給與之特性，且非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

      1款至第11款規定範疇，應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工資

      。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雇主應按勞工領取之工資

      數額，給付勞工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原告領取之夜點費、

      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均屬原告工資，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

      所領取之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即應以原告自被告

      領取之每月工資總額為換算基準。

（三）被告應以「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之總額

      計算原告之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然被告僅以每月

      「薪給」計算原告之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已違反

      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38條第4項規定以「工資」為計算

      之最低限度標準。又被告係按月於翌月給付原告加班費，

      並按年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上開均屬1年或不及1年之

      定期給付債權，依民法第126條規定，適用5年短期時效，

      原告請求之勞工退休金差額係以起訴前5年即自108年4月

      起之加班費差額（下稱系爭加班費差額）、特別休假未休

      工資差額（下稱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均未罹於

      時效。

（四）是被告應以原告「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薪給

      、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

      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退休金，惟被告

      卻僅以原告「薪給、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加班費、特別

      休假未休工資」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退休金，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補提繳如原告訴之

      聲明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至原告設於勞保

      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等語。

（五）聲明：

　１、被告應提繳新臺幣（下同）365，5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

      告吳宗霖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２、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豐澤設於勞保局

      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３、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林振興設於勞保局

      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４、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松茂設於勞保局

      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５、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何聰益設於勞保局

      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６、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博南設於勞保局

      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７、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一）被告所發給之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合稱經營績效獎金，

      其發給之目的，依據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規定，係為

      促進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

      發揮整體經營績效，故訂立系爭獎金實施要點，其目的顯

      已表明被告發給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

      工為目的，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所給付之報酬。又依系

      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第3項規定：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

      1、各事業董事長考成獎金。2、各事業總經理及所屬人員

      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故考績獎金、工

      作獎金屬考核獎金之其中一項。

（二）被告每年發給之考核獎金並非固定，依據國營事業工作考

      成辦法第4條、第9條、第10條、系爭考核辦法第3條、第8

      條、第9條規定，可知考核獎金多寡係依據被告事業年度

      考核之等第即上級機關經濟部就其所屬事業所評比之考成

      分數而有不同提撥，且考核員工之標準依據工作、操行、

      學識、才能、功過、勤惰等各項指標，經年度考核甲等、

      乙等者始核發1個月或半個月考績獎金，並非純屬勞工提

      供勞務之對價，自難認係工資性質。又考核獎金之評比方

      式，係以經濟部每年就其所屬事業所評比之考成分數而有

      不同，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機構全年之整體表現為核

      發基準，屬勉勵性之給與，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工作對價。

      再者被告亦非每年皆得發給績效獎金，依系爭獎金實施要

      點第4條第1項規定，可知績效獎金並非經常性之給與，況

      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條第1項但書規定，如被告當年度

      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仍可能發放績效獎金，

      益證績效獎金並非原告之工作對價，與原告提供之勞務無

      涉。績效獎金係以公司年度有盈餘為前提綜合考量企業整

      體經營結果，與提供勞務顯然無關之因素，又其數額多寡

      亦非固定，具不確定性、變動性，被告所發給之績效獎金

      應屬勉勵性、恩惠性給與，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對價。是原

      告所主張之工作獎金、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僅能認屬被告

      對原告工作所為勉勵性、恩惠性之給與，並非原告提供勞

      務之對價，亦不具有經常性給與之性質，均非屬原告工資

      之一部分。

（三）被告係國營事業，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被告有

      關工資之給付應受行政院、經濟部等相關規定所拘束，被

      告所屬人員歷年來皆係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規定，

      各事業機構人員之薪給採薪點制，則原告平日上班之薪資

      既以薪點制發給，被告在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之基礎亦係以單一薪給制之本薪為標準所發給，且被告所

      訂定之被告工作規則第39條亦有明訂：「工作人員薪（工

      ）資、獎金及津貼標準依經濟部及本公司規定辦理。」被

      告工作規則並經臺北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多次核備在案，

      被告工作規則皆會公告於被告內網，供所有員工知悉，而

      原告在受僱之初及任職期間既知悉上開情形存在，仍同意

      受僱，並繼續任職於被告，顯見兩造間已達成以單一薪給

      制之本薪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默示合意，原

      告應受被告工作規則所拘束，且雙方所約定之平日每小時

      工資數額亦未低於基本工資，即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

      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立法意旨無違，亦不違反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第726號解釋意旨，足見被告依被告工作規則

      第39條以單一薪給制計算原告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並未有短給之情事。原告所領危險津貼、夜點費並非每

      月均相同，全勤獎金則依個人出勤狀況決定是否核給，並

      參以原告在任職期間，亦有部分月份之全勤獎金為0元、

      部分月份之夜點費為0元，故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

      貼亦非必然可領得，則於平日工資之計算上，需俟各月份

      終結後，加總當月之系爭津貼後，除以當日工作時數，得

      出每月之平日工資後，再計算加班費，故每月平日工資勢

      必均有不同，與法律所定之平日正常工作時間明確之平日

      工資有所差距，亦與兩造以被告工作規則約定加班費之計

      算方式有異。原告主張應將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

      平均列入平日每小時工資範圍計算加班費差額，並請求被

      告因此未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實無

      理由。　　　

（四）被告係依據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101年7月3日銷人發字第1

      0110284270號函發放夜點費，依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第

      26條發放全勤獎金，依被告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及被告

      油品行銷事業部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實施補充規定發放

      危險津貼。又被告發放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以12月該月工資

      計算之依據，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

      目規定。縱認應將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納入原告

      平均工資計算每月加班費，惟被告已依勞保局函文，就夜

      點費計入工資後，補提繳每月勞工退休金差額至原告設於

      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金額如附表1已補提繳之

      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被告係按月依前1個月工資金額

      調整工資級距提撥勞工退休金，且原告每年1月領取前1年

      度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即不休假獎金），被告已與每年

      1月份之工資合計，調整次月即2月之工資級距提撥勞工退

      休金，原告主張要以「每天平均工資×不休假天數」與被

      告上開計算方式有所不同，亦增加計算之不便。若認原告

      領取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其中1項或數項應

      計入原告工資計算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

      額後再提繳勞工退休金，於扣除被告已將夜點費計算工資

      後補提撥起訴前5年之勞工退休金後，被告應提撥之勞工

      退休金差額應各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

      第1類至第7類之金額（即本院卷二第199頁至第223頁）等

      語。

（五）聲明：　　　

　１、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２、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

    院卷二第242頁、第245頁）：

（一）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應改用新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原告

      退休日各如附表1所示。

（二）被告將原告受僱期間之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總額以計算每

      月勞工退休金之差額，並已給付原告各如附表1已補提繳

      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

      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起

      訴前5年即自108年4月29日起至113年4月28日止，將夜點

      費計入原告工資，被告已補提繳給原告的勞工退休金差額

      。

（三）若認原告受僱被告期間領取之「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

      、危險津貼」分別屬原告工資以計算原告時薪，再計算系

      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復以原告之「薪

      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

      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

      扣除被告如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

      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後，則被告應補提繳原告之勞工

      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

      第1類至第7類之金額（即本院卷2第199頁至第223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

    二第243頁）：

（一）原告領取之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性質是否為

      工資，而應列入原告的退休金計算基礎？

（二）原告之退休金計算基準，是否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

      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受僱於被告期間，原告領取之考績獎金、工作獎

    金、績效獎金應列入原告工資，且被告發給之夜點費、全勤

    獎金、危險津貼亦應列入原告工資以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

    未休工資，惟被告僅以原告之薪給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

    休工資，致有系爭加班費差額及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被

    告提繳原告退休金時，僅以薪給、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加

    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計算，未包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

    、績效獎金、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

    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致原告之退休金有短少，被告

    應補提繳如原告訴之聲明所示之退休金差額等情，為被告所

    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

      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

      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

      常性給與均屬之。」。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

      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

      ，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

      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

      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

      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

      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

      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

      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

      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

      資之計算基礎，此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

      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有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

      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後，對勞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

      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

      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而非工資之情形未盡相

      同，亦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指不具經常性給與且非

      勞務對價之年終獎金性質迥然有別。即最高法院100年度

      台上字第801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此見解。是依勞基法

      第2條第3款規定，可知工資應具備經常性給付，且屬勞工

      因工作所獲得之對價之性質，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所為

      之給與，或雇主為其個人之目的，具有勉勵性、恩惠性之

      給與，即非勞工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經常性給

      與有別。又經常性給與，與固定性給與不同，僅需勞工於

      一般情形下皆可領取，即屬經常性給付。至於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10條固將雇主所為數種給與排除於勞基法第2條第3

      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之外，惟其給付究屬

      工資抑係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定之特殊給與，仍應個別

      具體認定，不因形式上所用名稱為何而受影響。

（二）原告領取之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

      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不屬於原告工資，不須納入原告

      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　

　１、經查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規定：「七、各事業機構人員之薪

      給等用人費，應在用人費範圍內樽節開支，當年度得按工

      作考成成績，發給考核獎金，最高以提撥二個月薪給總額

      為限；各事業機構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

      算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中，應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

      人員貢獻程度，發給績效獎金，最高提撥二點四個月薪給

      總額。但經行政院評選特優之事業機構，酌增其績效獎金

      提撥月數上限。各事業機構年度決算如因績效提升，致核

      發之績效獎金超過預算部分，併入決算辦理。各事業機構

      績效獎金提撥月數之基準及上限、調整級距及衡量指標，

      由本部依其經營型態及績效表現規劃核定。各事業機構績

      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情形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

      按合理比例發給。第一項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合稱經營績

      效獎金，其實施要點，由本部另訂之。」、系爭獎金實施

      要點第1點規定：「一、本部（即經濟部）為促進所屬事

      業（以下簡稱「各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

      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特訂定本實施

      要點。」、第2點規定：「二、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

      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獎金之提撥總

      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第3點規定：「三

      、考核獎金：（一）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

      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

      。（二）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乙等以下（含乙等）者

      ：1、工作考成成績未滿八十分，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

      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點五個月薪給總

      額為限。2、工作考成成績未滿七十五分者，其考核獎金

      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三）

      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1、各事業董事長考成獎金。2、各

      事業總經理及所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

      獎金。」、第4點第1款、第7款規定：「四、績效獎金：

      （一）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給績效

      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並

      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事

      業依下列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二點四個月薪給總

      額為限。……（七）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

      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第8點

      規定：「八、為審議經營績效獎金相關事宜，以及各事業

      提報之影響年度決算盈餘政策因素項目，本部得組成『經

      營績效獎金審議會』辦理之。」等語，有原告提出之系爭

      薪給要點、系爭獎金實施要點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勞

      專調字卷第31頁至第36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

      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56頁），可知依

      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規定，當年度得按工作考成成績，發

      給考核獎金，最高以提撥2個月薪給總額為限。被告所發

      給之「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合稱為「經營績效獎

      金」，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已明白揭示發給經營績效

      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性質上並非在對於員工

      提供勞務給付報酬。又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

      考核獎金屬於經營績效獎金之其中一項，考核獎金係依「

      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等核發，各事業單位當年度工

      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2

      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80分，但在75分以

      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5個月薪給

      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75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

      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可知考核獎金（

      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乃以各事業而非以員工個人之工

      作表現考成為核發基準，與員工提供之勞務無對價性，足

      見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機構全體員工之整體表現而核

      發，屬勉勵性之給與。另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規定

      ，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

      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且係依事業機構整體盈

      餘表現而核發，即使員工個人領有績效獎金可能係經考量

      政策因素所致，與其個人所提供的勞務間難認立於對價性

      質。被告若無盈餘，縱員工在年度內付出甚多勞務，而可

      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給績效獎金，堪認績效獎金實具

      激勵員工之性質，非單純為經常性之給與，且被告是否發

      放績效獎金，若有發放，其獎金額度若干，皆存有受政策

      因素之影響，與勞工所提供的勞務非具有對價性，亦非經

      常性，益徵被告發給之績效獎金性質上屬激勵性之給與。

      復依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規定，可知同樣提供勞務之員工

      ，會因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更足證明績

      效獎金性質上係激勵、恩勉性給與，並非經常性給與員工

      為勞務之對價。是堪認被告發給員工之經營績效獎金【包

      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均屬

      激勵員工之恩惠性給與，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

      。

　２、原告主張勞動部87年8月20日（87）台勞動二字第035198號

      函認為：績效獎金如係以勞工工作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

      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暨施

      行細則第10條規定，應屬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

      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云云（見原告起訴狀，本院勞專調字

      卷第17頁），惟上開勞動部函與本院前開認定工資之標準

      相同，並未逕行認定原告之績效獎金或經營績效獎金亦屬

      於原告之工資範圍，上開勞動部函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主

      張之認定。是原告以上開勞動部函為據，主張績效獎金係

      由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來評比核給之獎金，符合勞

      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云云，要無

      可採。

　３、再查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

      金）、績效獎金】性質上並非經常性之給與，而屬激勵性

      、恩勉性之給與，非屬工資，有如前述，是縱令長久以來

      因包括政策及激勵員工潛能各因素之考量，發給原告經營

      績效獎金，惟不能倒果為因，遽認經營績效獎金係屬勞基

      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指之經常性給與。原告主張被告自96

      年至110年，每年度皆有發放績效獎金之情形，已具有給

      付經常性之特徵，應屬原告之工資云云（見原告起訴狀，

      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5頁），同無可採。

　４、又按勞基法第55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

      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然經營績效獎

      金屬獎（激）勵性質，其與工作即給與對價之工資不同，

      原告於退休當年度所領取之經營績效獎金，係被告依系爭

      薪給要點、系爭獎金實施要點，按被告前1年度之工作考

      成成績、盈餘達成及政策因素、單位績效、員工貢獻程度

      、上級機關審議等影響情形所核發，非但勞工個人無法預

      期其獎金額度，且勞工若獲有獎金亦屬前1年度之經營績

      效獎金，並至次1年度發給，與勞工於退休當年度之勞務

      提供無關，於勞工退休當下並無從計算，故將退休後所獲

      之經營績效獎金計入，有違勞基法第2條第4款對於平均工

      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

      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金額。」之規定。因此原告主張經

      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

      績效獎金】是其工資，應列入計算原告退休金之平均工資

      範圍云云，無論於法理或實務之運作，均不符發放經營績

      效獎金規範目的之旨趣，且實際上亦窒礙難行。

　５、綜上所陳，被告發放給原告及其他員工之經營績效獎金【

      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不

      具勞務對價性，亦非經常性給付，實屬激勵性、恩惠性給

      與，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不須納入原告之

      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被告此部分之抗辯，要屬可採。

      原告主張其領取之考績獎金、工作獎金及績效獎金（即合

      稱經營績效獎金）屬於工資，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

      ，被告應補發此部分之退休金差額云云，均屬無據。

（三）被告計算原告之退休金，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

      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　

　１、原告領取之夜點費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

      算其退休金：

　⑴、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

      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

      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

      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

      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

      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

      而言。是當事人如於他訴訟提出新訴訟資料，法院即須判

      斷是否足以推翻前訴訟之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

      第11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關於夜點費有無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給付之工資性質、是

      否應列為平均工資以計算勞工退休金，為原告吳宗霖、何

      聰益、陳豐澤、林振興與被告分別於前案訴訟之重要爭點

      【原告吳宗霖與被告之前案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

      稱高雄高分院）111年度勞上易字第216號民事判決、原告

      何聰益、陳豐澤與被告之前案為高雄高分院110年度勞上

      易字第145號民事判決、原告林振興與被告之前案為高雄

      高分院110年度勞上易字第127號民事判決】，嗣經上開前

      案確定判決認定夜點費為工資，並應列入原告吳宗霖、何

      聰益、陳豐澤、林振興之平均工資以計算退休金，有被告

      提出之上開前案判決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65頁至第2

      79頁），且為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所不

      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

      1頁）；依上開說明，上開前案確定判決判斷夜點費屬於

      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之工資，具有爭點

      效。

　⑶、被告固辯稱計算加班費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時，無須將夜

      點費列為工資計算云云。惟有關上開前案確定判決關於夜

      點費屬於工資之重要判斷，被告並未提出新訴訟資料以推

      翻之，上開前案確定判決就此判斷亦無違反法令或誠信原

      則情形，依上說明，被告應受上開前案確定判決之拘束，

      不得為相反主張。是計算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

      林振興之加班費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時，自應將夜點費列

      為工資以計算其金額。

　⑷、又查原告陳松茂、陳博南與被告之間雖無有關夜點費是否

      屬於工資之前案訴訟及其爭點效，然被告將原告受僱期間

      之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總額以計算每月勞工退休金之差額

      ，並已給付原告各如附表1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

      所示金額。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

      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起訴前5年即自108年4

      月29日起至113年4月28日止，將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被

      告已補提繳給原告的勞工退休金差額；若認原告受僱被告

      期間領取之夜點費屬原告工資以計算原告時薪，復以原告

      之薪給、夜點費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扣除被

      告如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

      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後，則被告應補提繳原告陳松茂、陳博

      南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

      所示第1類之金額，即分別為0元及-222元，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兩造不爭執之事實（二）、（三）】，可知原告陳

      松茂、陳博南已無此部分夜點費納入工資計算之退休金差

      額可以請求，但被告已將其夜點費納入工資計算並已補提

      繳原告陳松茂、陳博南之退休金差額，堪認被告於訴訟外

      亦已承認夜點費應屬原告陳松茂、陳博南之工資無誤。

　⑸、再查被告係依據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101年7月3日銷人發字

      第10110284270號函發放夜點費，該函載明夜點費報支原

      則為：①下午5時以後連續工作達4小時以上者，於下午9時

      核給小夜點費，逾零時核給大夜點費。②因代班而跨兩個

      輪班工作時段者，於零時前後皆需工作達4小時以上，可

      分別報支大、小夜點費。③大夜班工作人員全時到班或未

      全時到班但已連續工作達4小時以上者，可報支大夜點費

      ，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被告民事答辯㈣狀），且有被告

      提出之上開函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245頁、第255

      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

      筆錄，本院卷二第241頁），可知原告任職期間，每月除

      領取薪資外，復按值夜之時段額外領取夜點費，夜點費係

      被告在員工薪資之外，另針對所屬輪值小夜班、大夜班或

      值夜之工作人員所發給，並不因員工之工作內容、年資、

      級職不同而有差別，且原告或其他員工值夜乃為其經常性

      之工作，與一般公司行號為應付臨時性之業務需求偶而為

      之者有間，顯然夜點費之給與，為原告因特定工作條件（

      夜間工作）所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自屬原

      告因經常性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及

      「經常性給與」之性質，應屬原告之工資，而應採為原告

      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計算基準。被告雖辯稱：原

      告所領夜點費並非每月均相同，部分月份之夜點費為0元

      ，故夜點費非必然可領得，不屬於原告之工資，不得列入

      計算原告之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並據以請求其勞

      工退休金差額云云。惟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就工資所為

      定義，只要符合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應基於客觀事實判斷

      ，自不因給付名稱不同而受限制，或以雇主主觀之意思為

      據。是被告前開抗辯，要無可採。

　⑹、是綜合上開各節，堪認原告主張其領取之夜點費屬原告之

      工資範圍，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要屬有

      據。被告抗辯夜點費非屬原告工資云云，則屬無據。

　２、原告領取之全勤獎金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

      計算其退休金：

　⑴、按全勤獎金係以勞工出勤狀況而發給，具有因工作而獲得

      之報酬之性質，屬工資範疇。準此，全勤獎金屬於工資之

      一部分，計算應休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即應將該獎金列

      入工資一部分（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42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核發全勤獎金之依據，為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

      第26條，該條規定：「僱用及約僱人員、全月未請假者（

      休假、公假、婚假、喪假、公傷病假、產假、家庭照顧假

      、生理假、陪產檢及陪產假、產檢假、安胎休養請假及骨

      隨或器官捐贈假除外），得加發一日薪資（全勤獎金）。

      」等語，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被告民事答辯㈣狀），且

      有被告提出之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1件附卷可稽（見本

      院卷二第245頁、第247頁至第253頁），並為原告所不爭

      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1

      頁），堪認原告及其他員工每月全勤工作提供勞務，被告

      即依據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第26條規定，給與員工1日

      薪資之全勤獎金。

　⑶、又查原告任職期間按月領取2,086元至2,918元不等之全勤

      獎金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原告薪資表及提撥差額計算表附

      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73頁至第145頁、本院卷二第201頁

      至第223頁），可見原告係固定領取全勤獎金，且以全月

      未請假及提供勞務為要件，全勤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經

      常性給付之性質，屬原告之工資，是計算原告之加班費與

      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及退休金時，自應將全勤獎金納入工資

      以計算其金額。原告主張全勤獎金屬原告工資，應列入原

      告之平均工資以計算其退休金，要屬有據。被告抗辯全勤

      獎金係依原告出勤狀況決定是否核給，並非每月相同金額

      ，且原告某些月份未領有全勤獎金，非必然可領得，全勤

      獎金非屬原告工資云云，同屬無據。

　３、原告領取之危險津貼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

      計算其退休金：

　⑴、經查被告核發危險津貼之依據為被告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

      準及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實施補充

      規定，其第1條規定：「本補充規定係依本公司工作人員

      危險工作加給支給要點第8條規定訂定。」、第2條規定：

      「本事業部工作人員擔任具有危險性或有礙健康需配戴適

      當護具或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需使用特殊防護裝

      備工作者，得依據本實施補充規定報支危險工作加給，本

      公司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如附。」、備註：「1、上列

      各項工作人員全月未請事假、病假或特准病假者，得發給

      全月危險補助費；否則依請假時數比例扣發補助費。…5、

      上列各項工作人員全月未出勤者，不得支領當月補助費。

      」等語，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被告民事答辯㈣狀），且

      有被告提出之被告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被告油品行銷

      事業部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實施補充規定各1件在卷可

      按（見本院卷二第245頁、第246頁、第257頁至第264頁）

      ，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

      ，本院卷二第241頁），堪認原告及其他員工因從事具有

      危險性或有礙健康需使用適當或特殊護具工作者，即可按

      其請假時數比例，報支全月或比例之危險補助費（或稱危

      險工作加給，即原告所稱之危險津貼，下稱危險津貼），

      可知危險津貼係原告從事具有危險性或有礙健康需配戴適

      當或特殊護具工作，以達成工作任務所為之給與，與原告

      提供勞務間密切相關，顯具有勞動對價性。參以被告發放

      危險津貼需依上開標準、規定發放，有一定之基準，顯非

      因應臨時性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之款項；又原告吳宗霖、

      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按原告陳茂松未曾領

      取危險津貼）任職期間，按月領取400元至1,545元不等之

      危險津貼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原告薪資表及提撥差額計算

      表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73頁至第145頁、本院卷二第2

      01頁至第223頁），可見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

      何聰益、陳博南均係按月固定領取危險津貼，且以全月未

      請事假、病假或特准病假為要件，若有請假者，則按請假

      時數比例扣發危險津貼，具有經常性給與之特徵，是危險

      津貼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給付之性質，應屬原告吳宗

      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之工資，則計算原

      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之加班費與

      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及退休金時，自應將危險津貼納入工資

      以計算其金額。原告主張危險津貼屬工資，應列入原告吳

      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之平均工資計算

      其退休金，要屬有據。被告抗辯原告領取之危險津貼並非

      每月相同金額，且非必然可得，危險津貼非屬原告工資云

      云，仍屬無據。

　４、被告雖抗辯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及被告工作規則第39

      條規定，被告有關工資之給付應受行政院、經濟部等相關

      規定所拘束，兩造已達成以單一薪給制之本薪計算加班費

      、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默示合意，原告應受被告工作規則

      拘束，被告並未短給原告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並

      無須補提繳原告退休金差額云云。惟按為規定勞動條件最

      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

      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

      準。勞基法第1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乃強制規定，若依其

      他相關法令所定之勞動條件高於勞基法所規範之內容時，

      始有優先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餘地。觀諸國營事業管理法

      第14條規定：「國營事業應撙節開支，其人員待遇及福利

      ，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系

      爭薪給要點第10點第2項前段規定：「各事業機構主持人

      應確依企業化經營精神，合理訂定所屬人員年度薪給標準

      。…」、被告工作規則第39條規定：「工作人員薪（工）

      資、獎金及津貼標準依經濟部及本公司規定辦理；特別休

      假採歷年制（前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本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等語，有系爭薪給要點及被告提出之被告工作規

      則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31頁至第33頁、

      本院卷二第13頁至第22頁），可知上開規範內容僅規定國

      營事業（含被告）人員之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

      準，並依經濟部及被告規定辦理而已，並未就工資之定義

      有特別之規定，則被告給付原告及其他員工之項目，是否

      符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是否具備「勞務對價」及「

      經常性給與」之原則，仍應就個案情形為認定，尚不得以

      上開規定，據以否定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業經本

      院前開認定屬於原告工資之性質，故被告前開抗辯，仍無

      可採。

　５、是依本院上開認定，被告給與原告之夜點費、全勤獎金、

      危險津貼，均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則被

      告計算原告之退休金，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

      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原告此部

      分之主張，要屬有據。被告抗辯上開給與均不屬於原告之

      工資，被告並無短給原告退休金之情事云云，則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發放之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

      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不屬於原告之工資，

      不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被告發放之夜點

      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則均屬原告之工資，應納入原

      告之平均工資，被告計算原告之退休金，自應包含夜點費

      、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

      工資差額。又查原告受僱被告期間領取之「薪給、夜點費

      、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均屬原告工資以計算原告時薪，

      再計算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復以原

      告之「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

      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勞工

      退休金，扣除被告如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

      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後，被告應補提繳之勞

      工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

      示第7類之金額【見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三）、（四

      ）】，為兩造所不爭執，可知被告未將「夜點費、全勤獎

      金、危險津貼」納入原告工資，致短少而應補提繳2,430

      元至原告吳宗霖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補提

      繳1,071元至原告陳豐澤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

      戶、補提繳102元至原告陳博南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至原告林振興、何聰益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

      額均為負數，原告陳松茂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則為0

      元，不得再請求被告補提繳。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補提繳原

      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在上開金額

      內，要屬有據，原告逾上開金額之勞工退休金差額補提繳

      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

    ，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

    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民法第233條第1

    項及第203條所明定。經查被告應按月提繳原告吳宗霖、陳

    豐澤、陳博南之勞工退休金，核屬有確定期限之定期給付，

    則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請求被告補提繳另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5月7日（見本院調字卷第195頁之

    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

    同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430元

    、1,071元、10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至原告吳宗霖、陳豐澤

    、陳博南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屬有據，原

    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被告之抗辯，亦無可採。從

    而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

    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如主文第1項、第2項及第3

    項所示之金額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

    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判決主文第1項、第2項、第3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

    ，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本

    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

    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不另為准

    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之失所依附

    ，應併予駁回之。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述，

    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1：      編號 姓名 適用勞工退休金新制日期 退休日期 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 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 1 吳宗霖 95年10月1日 110年12月1日 48,132元 9,528元 2 陳豐澤 98年2月1日 110年6月30日 23,973元 3,762元 3 林振興 95年12月1日 109年6月30日 35,472元 3,960元 4 陳松茂 95年11月1日 110年4月30日 3,702元 0元 5 何聰益 98年5月1日 109年11月30日 36,519元 3,780元 6 陳博南 96年1月1日 112年1月16日 9,798元 222元 



附表2：         編號 姓名 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         第1類 第2類 第3類 第4類 第5類 第6類 第7類 1 吳宗霖 1,620元 270元 270元 2,430元 270元 1,620元 2,430元 2 陳豐澤 531元 801元 531元 801元 801元 531元 1,071元 3 林振興 -1,485元 -1,485元 -1,746元 -1,215元 -1,485元 -1,215元 -1,215元 4 陳松茂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5 何聰益 -279元 -279元 -819元 -279元 -279元 279元 -9元 6 陳博南 -222元 102元 -222元 102元 102元 -222元 102元 備註（列入原告工資計算之項目）： 第1類：薪給、夜點費 第2類：薪給、全勤獎金 第3類：薪給、危險津貼 第4類：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　　　　 第5類：薪給、全勤獎金、危險津貼 第6類：薪給、夜點費、危險津貼 第7類：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 ◎負數金額，係因勞保局逕調補提繳之金額已超過重新計算後之提繳差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62號
原      告  吳宗霖  


            陳豐澤  


            林振興  


            陳松茂  


            何聰益  


            陳博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歐陽誠鴻律師
複代理人    洪永志律師
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南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訴訟代理人  謝宛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事件，於民國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提繳新臺幣2,43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吳宗霖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071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豐澤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三、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02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博南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1項、第2項、第3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2,430元、新臺幣1,071元、新臺幣102元分別為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後，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已從訴外人李順欽變更為訴外人方振仁乙節，業據被告陳明在卷，是方振仁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具狀聲明承受被告之本件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77頁），自屬合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均受僱於被告，原告工資應包含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工作獎金。勞工退休金制度自94年7月1日起適用新制，被告即應自該日起為原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惟被告計算原告每月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時，其工資未包含原告之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工作獎金，致原告受有勞工退休金差額之損失。茲就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工作獎金應屬原告工資之理由分述如下：
　１、考績獎金：
　　　被告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下稱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第1項、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下稱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發給。被告發給考績獎金係以原告工作考成為依據，固定於每年度1月份發放，已具制度上經常給與之特徵，且與原告之工作狀況連結，乃對原告工作狀況評價所為之給付，仍屬於原告給付勞務之對價，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
　２、工作獎金：
　　　被告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考核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員考核獎懲注意事項第21條規定發給，被告發給工作獎金係以原告平時考核為年度考核基準，平時考核係就工作表現為考核，制度上成為原告固定常態工作中於一般情形下提供勞務即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
　３、績效獎金：　　
　　　被告係依據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第1項、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第1款、第7款規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年8月20日台87勞動2字第35198號函發給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總額以不超過4.4個月薪給為限，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員工屬於兼具公務人員身分之勞工，因此考核獎金制度近似公務員的考績與年終獎金制度，包含考成獎金、考績獎金、全勤獎金、工作獎金等項目，核發總額視公司年度工作考成成績而定，考成甲等以2個月為上限認定。在制度具經常性，且原告獲取上開獎金給與係因原告勞務付出而獲取，績效獎金與勞工提供勞務間具密切關連性，而具勞務之對價性，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　　　
（二）又被告每月給付原告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被告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實施要點第43點規定發放全勤獎金；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施行細則於94年6月14日修正刪除前之第10條第9款規定發放夜點費；危險津貼則是按月發放，為原告可預期之固定收入，具有經常性給與之特性，且非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款至第11款規定範疇，應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工資。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雇主應按勞工領取之工資數額，給付勞工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原告領取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均屬原告工資，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所領取之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即應以原告自被告領取之每月工資總額為換算基準。
（三）被告應以「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之總額計算原告之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然被告僅以每月「薪給」計算原告之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已違反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38條第4項規定以「工資」為計算之最低限度標準。又被告係按月於翌月給付原告加班費，並按年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上開均屬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依民法第126條規定，適用5年短期時效，原告請求之勞工退休金差額係以起訴前5年即自108年4月起之加班費差額（下稱系爭加班費差額）、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差額（下稱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均未罹於時效。
（四）是被告應以原告「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退休金，惟被告卻僅以原告「薪給、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補提繳如原告訴之聲明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等語。
（五）聲明：
　１、被告應提繳新臺幣（下同）365，5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吳宗霖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２、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豐澤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３、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林振興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４、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松茂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５、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何聰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６、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博南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７、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一）被告所發給之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合稱經營績效獎金，其發給之目的，依據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規定，係為促進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故訂立系爭獎金實施要點，其目的顯已表明被告發給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所給付之報酬。又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第3項規定：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1、各事業董事長考成獎金。2、各事業總經理及所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故考績獎金、工作獎金屬考核獎金之其中一項。
（二）被告每年發給之考核獎金並非固定，依據國營事業工作考成辦法第4條、第9條、第10條、系爭考核辦法第3條、第8條、第9條規定，可知考核獎金多寡係依據被告事業年度考核之等第即上級機關經濟部就其所屬事業所評比之考成分數而有不同提撥，且考核員工之標準依據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功過、勤惰等各項指標，經年度考核甲等、乙等者始核發1個月或半個月考績獎金，並非純屬勞工提供勞務之對價，自難認係工資性質。又考核獎金之評比方式，係以經濟部每年就其所屬事業所評比之考成分數而有不同，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機構全年之整體表現為核發基準，屬勉勵性之給與，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工作對價。再者被告亦非每年皆得發給績效獎金，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條第1項規定，可知績效獎金並非經常性之給與，況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條第1項但書規定，如被告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仍可能發放績效獎金，益證績效獎金並非原告之工作對價，與原告提供之勞務無涉。績效獎金係以公司年度有盈餘為前提綜合考量企業整體經營結果，與提供勞務顯然無關之因素，又其數額多寡亦非固定，具不確定性、變動性，被告所發給之績效獎金應屬勉勵性、恩惠性給與，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對價。是原告所主張之工作獎金、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僅能認屬被告對原告工作所為勉勵性、恩惠性之給與，並非原告提供勞務之對價，亦不具有經常性給與之性質，均非屬原告工資之一部分。
（三）被告係國營事業，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被告有關工資之給付應受行政院、經濟部等相關規定所拘束，被告所屬人員歷年來皆係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規定，各事業機構人員之薪給採薪點制，則原告平日上班之薪資既以薪點制發給，被告在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基礎亦係以單一薪給制之本薪為標準所發給，且被告所訂定之被告工作規則第39條亦有明訂：「工作人員薪（工）資、獎金及津貼標準依經濟部及本公司規定辦理。」被告工作規則並經臺北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多次核備在案，被告工作規則皆會公告於被告內網，供所有員工知悉，而原告在受僱之初及任職期間既知悉上開情形存在，仍同意受僱，並繼續任職於被告，顯見兩造間已達成以單一薪給制之本薪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默示合意，原告應受被告工作規則所拘束，且雙方所約定之平日每小時工資數額亦未低於基本工資，即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立法意旨無違，亦不違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726號解釋意旨，足見被告依被告工作規則第39條以單一薪給制計算原告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並未有短給之情事。原告所領危險津貼、夜點費並非每月均相同，全勤獎金則依個人出勤狀況決定是否核給，並參以原告在任職期間，亦有部分月份之全勤獎金為0元、部分月份之夜點費為0元，故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亦非必然可領得，則於平日工資之計算上，需俟各月份終結後，加總當月之系爭津貼後，除以當日工作時數，得出每月之平日工資後，再計算加班費，故每月平日工資勢必均有不同，與法律所定之平日正常工作時間明確之平日工資有所差距，亦與兩造以被告工作規則約定加班費之計算方式有異。原告主張應將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平均列入平日每小時工資範圍計算加班費差額，並請求被告因此未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實無理由。　　　
（四）被告係依據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101年7月3日銷人發字第10110284270號函發放夜點費，依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第26條發放全勤獎金，依被告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及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實施補充規定發放危險津貼。又被告發放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以12月該月工資計算之依據，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規定。縱認應將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納入原告平均工資計算每月加班費，惟被告已依勞保局函文，就夜點費計入工資後，補提繳每月勞工退休金差額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金額如附表1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被告係按月依前1個月工資金額調整工資級距提撥勞工退休金，且原告每年1月領取前1年度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即不休假獎金），被告已與每年1月份之工資合計，調整次月即2月之工資級距提撥勞工退休金，原告主張要以「每天平均工資×不休假天數」與被告上開計算方式有所不同，亦增加計算之不便。若認原告領取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其中1項或數項應計入原告工資計算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後再提繳勞工退休金，於扣除被告已將夜點費計算工資後補提撥起訴前5年之勞工退休金後，被告應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應各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第1類至第7類之金額（即本院卷二第199頁至第223頁）等語。
（五）聲明：　　　
　１、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２、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2頁、第245頁）：
（一）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應改用新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原告退休日各如附表1所示。
（二）被告將原告受僱期間之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總額以計算每月勞工退休金之差額，並已給付原告各如附表1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起訴前5年即自108年4月29日起至113年4月28日止，將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被告已補提繳給原告的勞工退休金差額。
（三）若認原告受僱被告期間領取之「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分別屬原告工資以計算原告時薪，再計算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復以原告之「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扣除被告如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後，則被告應補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第1類至第7類之金額（即本院卷2第199頁至第223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3頁）：
（一）原告領取之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性質是否為工資，而應列入原告的退休金計算基礎？
（二）原告之退休金計算基準，是否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受僱於被告期間，原告領取之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應列入原告工資，且被告發給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亦應列入原告工資以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惟被告僅以原告之薪給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致有系爭加班費差額及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被告提繳原告退休金時，僅以薪給、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計算，未包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致原告之退休金有短少，被告應補提繳如原告訴之聲明所示之退休金差額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此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有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後，對勞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而非工資之情形未盡相同，亦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指不具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對價之年終獎金性質迥然有別。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此見解。是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可知工資應具備經常性給付，且屬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對價之性質，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所為之給與，或雇主為其個人之目的，具有勉勵性、恩惠性之給與，即非勞工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經常性給與有別。又經常性給與，與固定性給與不同，僅需勞工於一般情形下皆可領取，即屬經常性給付。至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固將雇主所為數種給與排除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之外，惟其給付究屬工資抑係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定之特殊給與，仍應個別具體認定，不因形式上所用名稱為何而受影響。
（二）原告領取之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不屬於原告工資，不須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　
　１、經查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規定：「七、各事業機構人員之薪給等用人費，應在用人費範圍內樽節開支，當年度得按工作考成成績，發給考核獎金，最高以提撥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各事業機構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中，應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發給績效獎金，最高提撥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但經行政院評選特優之事業機構，酌增其績效獎金提撥月數上限。各事業機構年度決算如因績效提升，致核發之績效獎金超過預算部分，併入決算辦理。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提撥月數之基準及上限、調整級距及衡量指標，由本部依其經營型態及績效表現規劃核定。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情形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第一項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合稱經營績效獎金，其實施要點，由本部另訂之。」、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點規定：「一、本部（即經濟部）為促進所屬事業（以下簡稱「各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特訂定本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二、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第3點規定：「三、考核獎金：（一）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二）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乙等以下（含乙等）者：1、工作考成成績未滿八十分，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點五個月薪給總額為限。2、工作考成成績未滿七十五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三）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1、各事業董事長考成獎金。2、各事業總經理及所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第4點第1款、第7款規定：「四、績效獎金：（一）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事業依下列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七）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第8點規定：「八、為審議經營績效獎金相關事宜，以及各事業提報之影響年度決算盈餘政策因素項目，本部得組成『經營績效獎金審議會』辦理之。」等語，有原告提出之系爭薪給要點、系爭獎金實施要點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31頁至第36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56頁），可知依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規定，當年度得按工作考成成績，發給考核獎金，最高以提撥2個月薪給總額為限。被告所發給之「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合稱為「經營績效獎金」，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已明白揭示發給經營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性質上並非在對於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又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考核獎金屬於經營績效獎金之其中一項，考核獎金係依「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等核發，各事業單位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2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80分，但在75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5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75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可知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乃以各事業而非以員工個人之工作表現考成為核發基準，與員工提供之勞務無對價性，足見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機構全體員工之整體表現而核發，屬勉勵性之給與。另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規定，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且係依事業機構整體盈餘表現而核發，即使員工個人領有績效獎金可能係經考量政策因素所致，與其個人所提供的勞務間難認立於對價性質。被告若無盈餘，縱員工在年度內付出甚多勞務，而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給績效獎金，堪認績效獎金實具激勵員工之性質，非單純為經常性之給與，且被告是否發放績效獎金，若有發放，其獎金額度若干，皆存有受政策因素之影響，與勞工所提供的勞務非具有對價性，亦非經常性，益徵被告發給之績效獎金性質上屬激勵性之給與。復依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規定，可知同樣提供勞務之員工，會因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更足證明績效獎金性質上係激勵、恩勉性給與，並非經常性給與員工為勞務之對價。是堪認被告發給員工之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均屬激勵員工之恩惠性給與，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
　２、原告主張勞動部87年8月20日（87）台勞動二字第035198號函認為：績效獎金如係以勞工工作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暨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應屬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云云（見原告起訴狀，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7頁），惟上開勞動部函與本院前開認定工資之標準相同，並未逕行認定原告之績效獎金或經營績效獎金亦屬於原告之工資範圍，上開勞動部函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主張之認定。是原告以上開勞動部函為據，主張績效獎金係由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來評比核給之獎金，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云云，要無可採。
　３、再查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性質上並非經常性之給與，而屬激勵性、恩勉性之給與，非屬工資，有如前述，是縱令長久以來因包括政策及激勵員工潛能各因素之考量，發給原告經營績效獎金，惟不能倒果為因，遽認經營績效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指之經常性給與。原告主張被告自96年至110年，每年度皆有發放績效獎金之情形，已具有給付經常性之特徵，應屬原告之工資云云（見原告起訴狀，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5頁），同無可採。
　４、又按勞基法第55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然經營績效獎金屬獎（激）勵性質，其與工作即給與對價之工資不同，原告於退休當年度所領取之經營績效獎金，係被告依系爭薪給要點、系爭獎金實施要點，按被告前1年度之工作考成成績、盈餘達成及政策因素、單位績效、員工貢獻程度、上級機關審議等影響情形所核發，非但勞工個人無法預期其獎金額度，且勞工若獲有獎金亦屬前1年度之經營績效獎金，並至次1年度發給，與勞工於退休當年度之勞務提供無關，於勞工退休當下並無從計算，故將退休後所獲之經營績效獎金計入，有違勞基法第2條第4款對於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金額。」之規定。因此原告主張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是其工資，應列入計算原告退休金之平均工資範圍云云，無論於法理或實務之運作，均不符發放經營績效獎金規範目的之旨趣，且實際上亦窒礙難行。
　５、綜上所陳，被告發放給原告及其他員工之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不具勞務對價性，亦非經常性給付，實屬激勵性、恩惠性給與，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不須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被告此部分之抗辯，要屬可採。原告主張其領取之考績獎金、工作獎金及績效獎金（即合稱經營績效獎金）屬於工資，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被告應補發此部分之退休金差額云云，均屬無據。
（三）被告計算原告之退休金，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　
　１、原告領取之夜點費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
　⑴、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當事人如於他訴訟提出新訴訟資料，法院即須判斷是否足以推翻前訴訟之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關於夜點費有無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給付之工資性質、是否應列為平均工資以計算勞工退休金，為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與被告分別於前案訴訟之重要爭點【原告吳宗霖與被告之前案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111年度勞上易字第216號民事判決、原告何聰益、陳豐澤與被告之前案為高雄高分院110年度勞上易字第145號民事判決、原告林振興與被告之前案為高雄高分院110年度勞上易字第127號民事判決】，嗣經上開前案確定判決認定夜點費為工資，並應列入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之平均工資以計算退休金，有被告提出之上開前案判決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65頁至第279頁），且為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1頁）；依上開說明，上開前案確定判決判斷夜點費屬於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之工資，具有爭點效。
　⑶、被告固辯稱計算加班費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時，無須將夜點費列為工資計算云云。惟有關上開前案確定判決關於夜點費屬於工資之重要判斷，被告並未提出新訴訟資料以推翻之，上開前案確定判決就此判斷亦無違反法令或誠信原則情形，依上說明，被告應受上開前案確定判決之拘束，不得為相反主張。是計算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之加班費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時，自應將夜點費列為工資以計算其金額。
　⑷、又查原告陳松茂、陳博南與被告之間雖無有關夜點費是否屬於工資之前案訴訟及其爭點效，然被告將原告受僱期間之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總額以計算每月勞工退休金之差額，並已給付原告各如附表1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起訴前5年即自108年4月29日起至113年4月28日止，將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被告已補提繳給原告的勞工退休金差額；若認原告受僱被告期間領取之夜點費屬原告工資以計算原告時薪，復以原告之薪給、夜點費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扣除被告如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後，則被告應補提繳原告陳松茂、陳博南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第1類之金額，即分別為0元及-222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之事實（二）、（三）】，可知原告陳松茂、陳博南已無此部分夜點費納入工資計算之退休金差額可以請求，但被告已將其夜點費納入工資計算並已補提繳原告陳松茂、陳博南之退休金差額，堪認被告於訴訟外亦已承認夜點費應屬原告陳松茂、陳博南之工資無誤。
　⑸、再查被告係依據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101年7月3日銷人發字第10110284270號函發放夜點費，該函載明夜點費報支原則為：①下午5時以後連續工作達4小時以上者，於下午9時核給小夜點費，逾零時核給大夜點費。②因代班而跨兩個輪班工作時段者，於零時前後皆需工作達4小時以上，可分別報支大、小夜點費。③大夜班工作人員全時到班或未全時到班但已連續工作達4小時以上者，可報支大夜點費，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被告民事答辯㈣狀），且有被告提出之上開函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245頁、第255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1頁），可知原告任職期間，每月除領取薪資外，復按值夜之時段額外領取夜點費，夜點費係被告在員工薪資之外，另針對所屬輪值小夜班、大夜班或值夜之工作人員所發給，並不因員工之工作內容、年資、級職不同而有差別，且原告或其他員工值夜乃為其經常性之工作，與一般公司行號為應付臨時性之業務需求偶而為之者有間，顯然夜點費之給與，為原告因特定工作條件（夜間工作）所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自屬原告因經常性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應屬原告之工資，而應採為原告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計算基準。被告雖辯稱：原告所領夜點費並非每月均相同，部分月份之夜點費為0元，故夜點費非必然可領得，不屬於原告之工資，不得列入計算原告之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並據以請求其勞工退休金差額云云。惟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就工資所為定義，只要符合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應基於客觀事實判斷，自不因給付名稱不同而受限制，或以雇主主觀之意思為據。是被告前開抗辯，要無可採。
　⑹、是綜合上開各節，堪認原告主張其領取之夜點費屬原告之工資範圍，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要屬有據。被告抗辯夜點費非屬原告工資云云，則屬無據。
　２、原告領取之全勤獎金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
　⑴、按全勤獎金係以勞工出勤狀況而發給，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屬工資範疇。準此，全勤獎金屬於工資之一部分，計算應休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即應將該獎金列入工資一部分（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4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核發全勤獎金之依據，為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第26條，該條規定：「僱用及約僱人員、全月未請假者（休假、公假、婚假、喪假、公傷病假、產假、家庭照顧假、生理假、陪產檢及陪產假、產檢假、安胎休養請假及骨隨或器官捐贈假除外），得加發一日薪資（全勤獎金）。」等語，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被告民事答辯㈣狀），且有被告提出之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1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45頁、第247頁至第253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1頁），堪認原告及其他員工每月全勤工作提供勞務，被告即依據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第26條規定，給與員工1日薪資之全勤獎金。
　⑶、又查原告任職期間按月領取2,086元至2,918元不等之全勤獎金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原告薪資表及提撥差額計算表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73頁至第145頁、本院卷二第201頁至第223頁），可見原告係固定領取全勤獎金，且以全月未請假及提供勞務為要件，全勤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給付之性質，屬原告之工資，是計算原告之加班費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及退休金時，自應將全勤獎金納入工資以計算其金額。原告主張全勤獎金屬原告工資，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以計算其退休金，要屬有據。被告抗辯全勤獎金係依原告出勤狀況決定是否核給，並非每月相同金額，且原告某些月份未領有全勤獎金，非必然可領得，全勤獎金非屬原告工資云云，同屬無據。
　３、原告領取之危險津貼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
　⑴、經查被告核發危險津貼之依據為被告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及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實施補充規定，其第1條規定：「本補充規定係依本公司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支給要點第8條規定訂定。」、第2條規定：「本事業部工作人員擔任具有危險性或有礙健康需配戴適當護具或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需使用特殊防護裝備工作者，得依據本實施補充規定報支危險工作加給，本公司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如附。」、備註：「1、上列各項工作人員全月未請事假、病假或特准病假者，得發給全月危險補助費；否則依請假時數比例扣發補助費。…5、上列各項工作人員全月未出勤者，不得支領當月補助費。」等語，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被告民事答辯㈣狀），且有被告提出之被告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實施補充規定各1件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二第245頁、第246頁、第257頁至第264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1頁），堪認原告及其他員工因從事具有危險性或有礙健康需使用適當或特殊護具工作者，即可按其請假時數比例，報支全月或比例之危險補助費（或稱危險工作加給，即原告所稱之危險津貼，下稱危險津貼），可知危險津貼係原告從事具有危險性或有礙健康需配戴適當或特殊護具工作，以達成工作任務所為之給與，與原告提供勞務間密切相關，顯具有勞動對價性。參以被告發放危險津貼需依上開標準、規定發放，有一定之基準，顯非因應臨時性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之款項；又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按原告陳茂松未曾領取危險津貼）任職期間，按月領取400元至1,545元不等之危險津貼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原告薪資表及提撥差額計算表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73頁至第145頁、本院卷二第201頁至第223頁），可見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均係按月固定領取危險津貼，且以全月未請事假、病假或特准病假為要件，若有請假者，則按請假時數比例扣發危險津貼，具有經常性給與之特徵，是危險津貼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給付之性質，應屬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之工資，則計算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之加班費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及退休金時，自應將危險津貼納入工資以計算其金額。原告主張危險津貼屬工資，應列入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要屬有據。被告抗辯原告領取之危險津貼並非每月相同金額，且非必然可得，危險津貼非屬原告工資云云，仍屬無據。
　４、被告雖抗辯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及被告工作規則第39條規定，被告有關工資之給付應受行政院、經濟部等相關規定所拘束，兩造已達成以單一薪給制之本薪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默示合意，原告應受被告工作規則拘束，被告並未短給原告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並無須補提繳原告退休金差額云云。惟按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勞基法第1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乃強制規定，若依其他相關法令所定之勞動條件高於勞基法所規範之內容時，始有優先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餘地。觀諸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國營事業應撙節開支，其人員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系爭薪給要點第10點第2項前段規定：「各事業機構主持人應確依企業化經營精神，合理訂定所屬人員年度薪給標準。…」、被告工作規則第39條規定：「工作人員薪（工）資、獎金及津貼標準依經濟部及本公司規定辦理；特別休假採歷年制（前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等語，有系爭薪給要點及被告提出之被告工作規則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31頁至第33頁、本院卷二第13頁至第22頁），可知上開規範內容僅規定國營事業（含被告）人員之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並依經濟部及被告規定辦理而已，並未就工資之定義有特別之規定，則被告給付原告及其他員工之項目，是否符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是否具備「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原則，仍應就個案情形為認定，尚不得以上開規定，據以否定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業經本院前開認定屬於原告工資之性質，故被告前開抗辯，仍無可採。
　５、是依本院上開認定，被告給與原告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均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則被告計算原告之退休金，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要屬有據。被告抗辯上開給與均不屬於原告之工資，被告並無短給原告退休金之情事云云，則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發放之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不屬於原告之工資，不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被告發放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則均屬原告之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被告計算原告之退休金，自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又查原告受僱被告期間領取之「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均屬原告工資以計算原告時薪，再計算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復以原告之「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扣除被告如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後，被告應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第7類之金額【見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三）、（四）】，為兩造所不爭執，可知被告未將「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納入原告工資，致短少而應補提繳2,430元至原告吳宗霖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補提繳1,071元至原告陳豐澤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補提繳102元至原告陳博南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至原告林振興、何聰益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均為負數，原告陳松茂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則為0元，不得再請求被告補提繳。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補提繳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在上開金額內，要屬有據，原告逾上開金額之勞工退休金差額補提繳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經查被告應按月提繳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之勞工退休金，核屬有確定期限之定期給付，則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請求被告補提繳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5月7日（見本院調字卷第195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同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430元、1,071元、10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至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屬有據，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被告之抗辯，亦無可採。從而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如主文第1項、第2項及第3項所示之金額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判決主文第1項、第2項、第3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1：

		


		


		


		


		




		編號

		姓名

		適用勞工退休金新制日期

		退休日期

		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

		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



		1

		吳宗霖

		95年10月1日

		110年12月1日

		48,132元

		9,528元



		2

		陳豐澤

		98年2月1日

		110年6月30日

		23,973元

		3,762元



		3

		林振興

		95年12月1日

		109年6月30日

		35,472元

		3,960元



		4

		陳松茂

		95年11月1日

		110年4月30日

		3,702元

		0元



		5

		何聰益

		98年5月1日

		109年11月30日

		36,519元

		3,780元



		6

		陳博南

		96年1月1日

		112年1月16日

		9,798元

		222元









		附表2：

		


		


		


		


		


		


		


		




		編號

		姓名

		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

		


		


		


		


		


		




		


		


		第1類

		第2類

		第3類

		第4類

		第5類

		第6類

		第7類



		1

		吳宗霖

		1,620元

		270元

		270元

		2,430元

		270元

		1,620元

		2,430元



		2

		陳豐澤

		531元

		801元

		531元

		801元

		801元

		531元

		1,071元



		3

		林振興

		-1,485元

		-1,485元

		-1,746元

		-1,215元

		-1,485元

		-1,215元

		-1,215元



		4

		陳松茂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5

		何聰益

		-279元

		-279元

		-819元

		-279元

		-279元

		279元

		-9元



		6

		陳博南

		-222元

		102元

		-222元

		102元

		102元

		-222元

		102元



		備註（列入原告工資計算之項目）：
第1類：薪給、夜點費
第2類：薪給、全勤獎金
第3類：薪給、危險津貼
第4類：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　　　　
第5類：薪給、全勤獎金、危險津貼
第6類：薪給、夜點費、危險津貼
第7類：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
◎負數金額，係因勞保局逕調補提繳之金額已超過重新計算後之提繳差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62號

原      告  吳宗霖  



            陳豐澤  



            林振興  



            陳松茂  



            何聰益  



            陳博南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歐陽誠鴻律師

複代理人    洪永志律師

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南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訴訟代理人  謝宛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事件，於民國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提繳新臺幣2,43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吳宗霖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071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豐澤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三、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02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博南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1項、第2項、第3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2,430元、新臺幣1,071元、新臺幣102元分別為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後，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已從訴外人李順欽變更為訴外人方振仁乙節，業據被告陳明在卷，是方振仁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具狀聲明承受被告之本件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77頁），自屬合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均受僱於被告，原告工資應包含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工作獎金。勞工退休金制度自94年7月1日起適用新制，被告即應自該日起為原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惟被告計算原告每月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時，其工資未包含原告之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工作獎金，致原告受有勞工退休金差額之損失。茲就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工作獎金應屬原告工資之理由分述如下：

　１、考績獎金：

　　　被告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下稱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第1項、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下稱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發給。被告發給考績獎金係以原告工作考成為依據，固定於每年度1月份發放，已具制度上經常給與之特徵，且與原告之工作狀況連結，乃對原告工作狀況評價所為之給付，仍屬於原告給付勞務之對價，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

　２、工作獎金：

　　　被告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考核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員考核獎懲注意事項第21條規定發給，被告發給工作獎金係以原告平時考核為年度考核基準，平時考核係就工作表現為考核，制度上成為原告固定常態工作中於一般情形下提供勞務即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

　３、績效獎金：　　

　　　被告係依據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第1項、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第1款、第7款規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年8月20日台87勞動2字第35198號函發給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總額以不超過4.4個月薪給為限，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員工屬於兼具公務人員身分之勞工，因此考核獎金制度近似公務員的考績與年終獎金制度，包含考成獎金、考績獎金、全勤獎金、工作獎金等項目，核發總額視公司年度工作考成成績而定，考成甲等以2個月為上限認定。在制度具經常性，且原告獲取上開獎金給與係因原告勞務付出而獲取，績效獎金與勞工提供勞務間具密切關連性，而具勞務之對價性，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　　　

（二）又被告每月給付原告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被告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實施要點第43點規定發放全勤獎金；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施行細則於94年6月14日修正刪除前之第10條第9款規定發放夜點費；危險津貼則是按月發放，為原告可預期之固定收入，具有經常性給與之特性，且非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款至第11款規定範疇，應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工資。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雇主應按勞工領取之工資數額，給付勞工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原告領取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均屬原告工資，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所領取之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即應以原告自被告領取之每月工資總額為換算基準。

（三）被告應以「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之總額計算原告之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然被告僅以每月「薪給」計算原告之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已違反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38條第4項規定以「工資」為計算之最低限度標準。又被告係按月於翌月給付原告加班費，並按年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上開均屬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依民法第126條規定，適用5年短期時效，原告請求之勞工退休金差額係以起訴前5年即自108年4月起之加班費差額（下稱系爭加班費差額）、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差額（下稱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均未罹於時效。

（四）是被告應以原告「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退休金，惟被告卻僅以原告「薪給、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補提繳如原告訴之聲明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等語。

（五）聲明：

　１、被告應提繳新臺幣（下同）365，55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吳宗霖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２、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豐澤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３、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林振興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４、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松茂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５、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何聰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６、被告應提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博南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７、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一）被告所發給之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合稱經營績效獎金，其發給之目的，依據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規定，係為促進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故訂立系爭獎金實施要點，其目的顯已表明被告發給考核獎金、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所給付之報酬。又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第3項規定：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1、各事業董事長考成獎金。2、各事業總經理及所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故考績獎金、工作獎金屬考核獎金之其中一項。

（二）被告每年發給之考核獎金並非固定，依據國營事業工作考成辦法第4條、第9條、第10條、系爭考核辦法第3條、第8條、第9條規定，可知考核獎金多寡係依據被告事業年度考核之等第即上級機關經濟部就其所屬事業所評比之考成分數而有不同提撥，且考核員工之標準依據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功過、勤惰等各項指標，經年度考核甲等、乙等者始核發1個月或半個月考績獎金，並非純屬勞工提供勞務之對價，自難認係工資性質。又考核獎金之評比方式，係以經濟部每年就其所屬事業所評比之考成分數而有不同，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機構全年之整體表現為核發基準，屬勉勵性之給與，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工作對價。再者被告亦非每年皆得發給績效獎金，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條第1項規定，可知績效獎金並非經常性之給與，況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條第1項但書規定，如被告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仍可能發放績效獎金，益證績效獎金並非原告之工作對價，與原告提供之勞務無涉。績效獎金係以公司年度有盈餘為前提綜合考量企業整體經營結果，與提供勞務顯然無關之因素，又其數額多寡亦非固定，具不確定性、變動性，被告所發給之績效獎金應屬勉勵性、恩惠性給與，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對價。是原告所主張之工作獎金、考績獎金、績效獎金僅能認屬被告對原告工作所為勉勵性、恩惠性之給與，並非原告提供勞務之對價，亦不具有經常性給與之性質，均非屬原告工資之一部分。

（三）被告係國營事業，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被告有關工資之給付應受行政院、經濟部等相關規定所拘束，被告所屬人員歷年來皆係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條規定，各事業機構人員之薪給採薪點制，則原告平日上班之薪資既以薪點制發給，被告在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基礎亦係以單一薪給制之本薪為標準所發給，且被告所訂定之被告工作規則第39條亦有明訂：「工作人員薪（工）資、獎金及津貼標準依經濟部及本公司規定辦理。」被告工作規則並經臺北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多次核備在案，被告工作規則皆會公告於被告內網，供所有員工知悉，而原告在受僱之初及任職期間既知悉上開情形存在，仍同意受僱，並繼續任職於被告，顯見兩造間已達成以單一薪給制之本薪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默示合意，原告應受被告工作規則所拘束，且雙方所約定之平日每小時工資數額亦未低於基本工資，即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立法意旨無違，亦不違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726號解釋意旨，足見被告依被告工作規則第39條以單一薪給制計算原告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並未有短給之情事。原告所領危險津貼、夜點費並非每月均相同，全勤獎金則依個人出勤狀況決定是否核給，並參以原告在任職期間，亦有部分月份之全勤獎金為0元、部分月份之夜點費為0元，故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亦非必然可領得，則於平日工資之計算上，需俟各月份終結後，加總當月之系爭津貼後，除以當日工作時數，得出每月之平日工資後，再計算加班費，故每月平日工資勢必均有不同，與法律所定之平日正常工作時間明確之平日工資有所差距，亦與兩造以被告工作規則約定加班費之計算方式有異。原告主張應將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平均列入平日每小時工資範圍計算加班費差額，並請求被告因此未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實無理由。　　　

（四）被告係依據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101年7月3日銷人發字第10110284270號函發放夜點費，依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第26條發放全勤獎金，依被告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及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實施補充規定發放危險津貼。又被告發放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以12月該月工資計算之依據，為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規定。縱認應將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納入原告平均工資計算每月加班費，惟被告已依勞保局函文，就夜點費計入工資後，補提繳每月勞工退休金差額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金額如附表1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被告係按月依前1個月工資金額調整工資級距提撥勞工退休金，且原告每年1月領取前1年度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即不休假獎金），被告已與每年1月份之工資合計，調整次月即2月之工資級距提撥勞工退休金，原告主張要以「每天平均工資×不休假天數」與被告上開計算方式有所不同，亦增加計算之不便。若認原告領取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其中1項或數項應計入原告工資計算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後再提繳勞工退休金，於扣除被告已將夜點費計算工資後補提撥起訴前5年之勞工退休金後，被告應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應各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第1類至第7類之金額（即本院卷二第199頁至第223頁）等語。

（五）聲明：　　　

　１、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２、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2頁、第245頁）：

（一）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應改用新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原告退休日各如附表1所示。

（二）被告將原告受僱期間之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總額以計算每月勞工退休金之差額，並已給付原告各如附表1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起訴前5年即自108年4月29日起至113年4月28日止，將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被告已補提繳給原告的勞工退休金差額。

（三）若認原告受僱被告期間領取之「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分別屬原告工資以計算原告時薪，再計算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復以原告之「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扣除被告如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後，則被告應補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第1類至第7類之金額（即本院卷2第199頁至第223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3頁）：

（一）原告領取之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性質是否為工資，而應列入原告的退休金計算基礎？

（二）原告之退休金計算基準，是否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受僱於被告期間，原告領取之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應列入原告工資，且被告發給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亦應列入原告工資以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惟被告僅以原告之薪給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致有系爭加班費差額及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被告提繳原告退休金時，僅以薪給、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計算，未包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致原告之退休金有短少，被告應補提繳如原告訴之聲明所示之退休金差額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此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有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後，對勞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而非工資之情形未盡相同，亦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指不具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對價之年終獎金性質迥然有別。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此見解。是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可知工資應具備經常性給付，且屬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對價之性質，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所為之給與，或雇主為其個人之目的，具有勉勵性、恩惠性之給與，即非勞工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經常性給與有別。又經常性給與，與固定性給與不同，僅需勞工於一般情形下皆可領取，即屬經常性給付。至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固將雇主所為數種給與排除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之外，惟其給付究屬工資抑係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定之特殊給與，仍應個別具體認定，不因形式上所用名稱為何而受影響。

（二）原告領取之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不屬於原告工資，不須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　

　１、經查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規定：「七、各事業機構人員之薪給等用人費，應在用人費範圍內樽節開支，當年度得按工作考成成績，發給考核獎金，最高以提撥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各事業機構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中，應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發給績效獎金，最高提撥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但經行政院評選特優之事業機構，酌增其績效獎金提撥月數上限。各事業機構年度決算如因績效提升，致核發之績效獎金超過預算部分，併入決算辦理。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提撥月數之基準及上限、調整級距及衡量指標，由本部依其經營型態及績效表現規劃核定。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情形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第一項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合稱經營績效獎金，其實施要點，由本部另訂之。」、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點規定：「一、本部（即經濟部）為促進所屬事業（以下簡稱「各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特訂定本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二、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第3點規定：「三、考核獎金：（一）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二）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乙等以下（含乙等）者：1、工作考成成績未滿八十分，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點五個月薪給總額為限。2、工作考成成績未滿七十五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三）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1、各事業董事長考成獎金。2、各事業總經理及所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第4點第1款、第7款規定：「四、績效獎金：（一）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事業依下列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七）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第8點規定：「八、為審議經營績效獎金相關事宜，以及各事業提報之影響年度決算盈餘政策因素項目，本部得組成『經營績效獎金審議會』辦理之。」等語，有原告提出之系爭薪給要點、系爭獎金實施要點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31頁至第36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56頁），可知依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規定，當年度得按工作考成成績，發給考核獎金，最高以提撥2個月薪給總額為限。被告所發給之「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合稱為「經營績效獎金」，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已明白揭示發給經營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性質上並非在對於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又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考核獎金屬於經營績效獎金之其中一項，考核獎金係依「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等核發，各事業單位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2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80分，但在75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5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75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可知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乃以各事業而非以員工個人之工作表現考成為核發基準，與員工提供之勞務無對價性，足見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機構全體員工之整體表現而核發，屬勉勵性之給與。另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規定，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且係依事業機構整體盈餘表現而核發，即使員工個人領有績效獎金可能係經考量政策因素所致，與其個人所提供的勞務間難認立於對價性質。被告若無盈餘，縱員工在年度內付出甚多勞務，而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給績效獎金，堪認績效獎金實具激勵員工之性質，非單純為經常性之給與，且被告是否發放績效獎金，若有發放，其獎金額度若干，皆存有受政策因素之影響，與勞工所提供的勞務非具有對價性，亦非經常性，益徵被告發給之績效獎金性質上屬激勵性之給與。復依系爭薪給要點第7點規定，可知同樣提供勞務之員工，會因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更足證明績效獎金性質上係激勵、恩勉性給與，並非經常性給與員工為勞務之對價。是堪認被告發給員工之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均屬激勵員工之恩惠性給與，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

　２、原告主張勞動部87年8月20日（87）台勞動二字第035198號函認為：績效獎金如係以勞工工作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性質，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暨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應屬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云云（見原告起訴狀，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7頁），惟上開勞動部函與本院前開認定工資之標準相同，並未逕行認定原告之績效獎金或經營績效獎金亦屬於原告之工資範圍，上開勞動部函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主張之認定。是原告以上開勞動部函為據，主張績效獎金係由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來評比核給之獎金，符合勞務對價性、經常性給與，應評價為原告之工資云云，要無可採。

　３、再查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性質上並非經常性之給與，而屬激勵性、恩勉性之給與，非屬工資，有如前述，是縱令長久以來因包括政策及激勵員工潛能各因素之考量，發給原告經營績效獎金，惟不能倒果為因，遽認經營績效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指之經常性給與。原告主張被告自96年至110年，每年度皆有發放績效獎金之情形，已具有給付經常性之特徵，應屬原告之工資云云（見原告起訴狀，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5頁），同無可採。

　４、又按勞基法第55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然經營績效獎金屬獎（激）勵性質，其與工作即給與對價之工資不同，原告於退休當年度所領取之經營績效獎金，係被告依系爭薪給要點、系爭獎金實施要點，按被告前1年度之工作考成成績、盈餘達成及政策因素、單位績效、員工貢獻程度、上級機關審議等影響情形所核發，非但勞工個人無法預期其獎金額度，且勞工若獲有獎金亦屬前1年度之經營績效獎金，並至次1年度發給，與勞工於退休當年度之勞務提供無關，於勞工退休當下並無從計算，故將退休後所獲之經營績效獎金計入，有違勞基法第2條第4款對於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金額。」之規定。因此原告主張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是其工資，應列入計算原告退休金之平均工資範圍云云，無論於法理或實務之運作，均不符發放經營績效獎金規範目的之旨趣，且實際上亦窒礙難行。

　５、綜上所陳，被告發放給原告及其他員工之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不具勞務對價性，亦非經常性給付，實屬激勵性、恩惠性給與，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不須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被告此部分之抗辯，要屬可採。原告主張其領取之考績獎金、工作獎金及績效獎金（即合稱經營績效獎金）屬於工資，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被告應補發此部分之退休金差額云云，均屬無據。

（三）被告計算原告之退休金，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　

　１、原告領取之夜點費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

　⑴、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當事人如於他訴訟提出新訴訟資料，法院即須判斷是否足以推翻前訴訟之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關於夜點費有無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給付之工資性質、是否應列為平均工資以計算勞工退休金，為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與被告分別於前案訴訟之重要爭點【原告吳宗霖與被告之前案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111年度勞上易字第216號民事判決、原告何聰益、陳豐澤與被告之前案為高雄高分院110年度勞上易字第145號民事判決、原告林振興與被告之前案為高雄高分院110年度勞上易字第127號民事判決】，嗣經上開前案確定判決認定夜點費為工資，並應列入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之平均工資以計算退休金，有被告提出之上開前案判決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65頁至第279頁），且為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1頁）；依上開說明，上開前案確定判決判斷夜點費屬於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之工資，具有爭點效。

　⑶、被告固辯稱計算加班費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時，無須將夜點費列為工資計算云云。惟有關上開前案確定判決關於夜點費屬於工資之重要判斷，被告並未提出新訴訟資料以推翻之，上開前案確定判決就此判斷亦無違反法令或誠信原則情形，依上說明，被告應受上開前案確定判決之拘束，不得為相反主張。是計算原告吳宗霖、何聰益、陳豐澤、林振興之加班費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時，自應將夜點費列為工資以計算其金額。

　⑷、又查原告陳松茂、陳博南與被告之間雖無有關夜點費是否屬於工資之前案訴訟及其爭點效，然被告將原告受僱期間之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總額以計算每月勞工退休金之差額，並已給付原告各如附表1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起訴前5年即自108年4月29日起至113年4月28日止，將夜點費計入原告工資，被告已補提繳給原告的勞工退休金差額；若認原告受僱被告期間領取之夜點費屬原告工資以計算原告時薪，復以原告之薪給、夜點費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扣除被告如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後，則被告應補提繳原告陳松茂、陳博南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第1類之金額，即分別為0元及-222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之事實（二）、（三）】，可知原告陳松茂、陳博南已無此部分夜點費納入工資計算之退休金差額可以請求，但被告已將其夜點費納入工資計算並已補提繳原告陳松茂、陳博南之退休金差額，堪認被告於訴訟外亦已承認夜點費應屬原告陳松茂、陳博南之工資無誤。

　⑸、再查被告係依據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101年7月3日銷人發字第10110284270號函發放夜點費，該函載明夜點費報支原則為：①下午5時以後連續工作達4小時以上者，於下午9時核給小夜點費，逾零時核給大夜點費。②因代班而跨兩個輪班工作時段者，於零時前後皆需工作達4小時以上，可分別報支大、小夜點費。③大夜班工作人員全時到班或未全時到班但已連續工作達4小時以上者，可報支大夜點費，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被告民事答辯㈣狀），且有被告提出之上開函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245頁、第255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1頁），可知原告任職期間，每月除領取薪資外，復按值夜之時段額外領取夜點費，夜點費係被告在員工薪資之外，另針對所屬輪值小夜班、大夜班或值夜之工作人員所發給，並不因員工之工作內容、年資、級職不同而有差別，且原告或其他員工值夜乃為其經常性之工作，與一般公司行號為應付臨時性之業務需求偶而為之者有間，顯然夜點費之給與，為原告因特定工作條件（夜間工作）所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自屬原告因經常性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應屬原告之工資，而應採為原告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計算基準。被告雖辯稱：原告所領夜點費並非每月均相同，部分月份之夜點費為0元，故夜點費非必然可領得，不屬於原告之工資，不得列入計算原告之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並據以請求其勞工退休金差額云云。惟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就工資所為定義，只要符合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應基於客觀事實判斷，自不因給付名稱不同而受限制，或以雇主主觀之意思為據。是被告前開抗辯，要無可採。

　⑹、是綜合上開各節，堪認原告主張其領取之夜點費屬原告之工資範圍，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要屬有據。被告抗辯夜點費非屬原告工資云云，則屬無據。

　２、原告領取之全勤獎金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

　⑴、按全勤獎金係以勞工出勤狀況而發給，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屬工資範疇。準此，全勤獎金屬於工資之一部分，計算應休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即應將該獎金列入工資一部分（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4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核發全勤獎金之依據，為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第26條，該條規定：「僱用及約僱人員、全月未請假者（休假、公假、婚假、喪假、公傷病假、產假、家庭照顧假、生理假、陪產檢及陪產假、產檢假、安胎休養請假及骨隨或器官捐贈假除外），得加發一日薪資（全勤獎金）。」等語，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被告民事答辯㈣狀），且有被告提出之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1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45頁、第247頁至第253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1頁），堪認原告及其他員工每月全勤工作提供勞務，被告即依據被告工作人員給假規則第26條規定，給與員工1日薪資之全勤獎金。

　⑶、又查原告任職期間按月領取2,086元至2,918元不等之全勤獎金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原告薪資表及提撥差額計算表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73頁至第145頁、本院卷二第201頁至第223頁），可見原告係固定領取全勤獎金，且以全月未請假及提供勞務為要件，全勤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給付之性質，屬原告之工資，是計算原告之加班費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及退休金時，自應將全勤獎金納入工資以計算其金額。原告主張全勤獎金屬原告工資，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以計算其退休金，要屬有據。被告抗辯全勤獎金係依原告出勤狀況決定是否核給，並非每月相同金額，且原告某些月份未領有全勤獎金，非必然可領得，全勤獎金非屬原告工資云云，同屬無據。

　３、原告領取之危險津貼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

　⑴、經查被告核發危險津貼之依據為被告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及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實施補充規定，其第1條規定：「本補充規定係依本公司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支給要點第8條規定訂定。」、第2條規定：「本事業部工作人員擔任具有危險性或有礙健康需配戴適當護具或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需使用特殊防護裝備工作者，得依據本實施補充規定報支危險工作加給，本公司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如附。」、備註：「1、上列各項工作人員全月未請事假、病假或特准病假者，得發給全月危險補助費；否則依請假時數比例扣發補助費。…5、上列各項工作人員全月未出勤者，不得支領當月補助費。」等語，業據被告自承在卷（見被告民事答辯㈣狀），且有被告提出之被告危險工作加給支給標準、被告油品行銷事業部工作人員危險工作加給實施補充規定各1件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二第245頁、第246頁、第257頁至第264頁），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8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二第241頁），堪認原告及其他員工因從事具有危險性或有礙健康需使用適當或特殊護具工作者，即可按其請假時數比例，報支全月或比例之危險補助費（或稱危險工作加給，即原告所稱之危險津貼，下稱危險津貼），可知危險津貼係原告從事具有危險性或有礙健康需配戴適當或特殊護具工作，以達成工作任務所為之給與，與原告提供勞務間密切相關，顯具有勞動對價性。參以被告發放危險津貼需依上開標準、規定發放，有一定之基準，顯非因應臨時性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之款項；又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按原告陳茂松未曾領取危險津貼）任職期間，按月領取400元至1,545元不等之危險津貼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原告薪資表及提撥差額計算表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73頁至第145頁、本院卷二第201頁至第223頁），可見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均係按月固定領取危險津貼，且以全月未請事假、病假或特准病假為要件，若有請假者，則按請假時數比例扣發危險津貼，具有經常性給與之特徵，是危險津貼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經常性給付之性質，應屬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之工資，則計算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之加班費與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及退休金時，自應將危險津貼納入工資以計算其金額。原告主張危險津貼屬工資，應列入原告吳宗霖、陳豐澤、林振興、何聰益、陳博南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要屬有據。被告抗辯原告領取之危險津貼並非每月相同金額，且非必然可得，危險津貼非屬原告工資云云，仍屬無據。

　４、被告雖抗辯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及被告工作規則第39條規定，被告有關工資之給付應受行政院、經濟部等相關規定所拘束，兩造已達成以單一薪給制之本薪計算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默示合意，原告應受被告工作規則拘束，被告並未短給原告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並無須補提繳原告退休金差額云云。惟按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勞基法第1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乃強制規定，若依其他相關法令所定之勞動條件高於勞基法所規範之內容時，始有優先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餘地。觀諸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國營事業應撙節開支，其人員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系爭薪給要點第10點第2項前段規定：「各事業機構主持人應確依企業化經營精神，合理訂定所屬人員年度薪給標準。…」、被告工作規則第39條規定：「工作人員薪（工）資、獎金及津貼標準依經濟部及本公司規定辦理；特別休假採歷年制（前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等語，有系爭薪給要點及被告提出之被告工作規則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31頁至第33頁、本院卷二第13頁至第22頁），可知上開規範內容僅規定國營事業（含被告）人員之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並依經濟部及被告規定辦理而已，並未就工資之定義有特別之規定，則被告給付原告及其他員工之項目，是否符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是否具備「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原則，仍應就個案情形為認定，尚不得以上開規定，據以否定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業經本院前開認定屬於原告工資之性質，故被告前開抗辯，仍無可採。

　５、是依本院上開認定，被告給與原告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均屬原告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則被告計算原告之退休金，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要屬有據。被告抗辯上開給與均不屬於原告之工資，被告並無短給原告退休金之情事云云，則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發放之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含考績獎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不屬於原告之工資，不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其退休金；被告發放之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則均屬原告之工資，應納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被告計算原告之退休金，自應包含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又查原告受僱被告期間領取之「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均屬原告工資以計算原告時薪，再計算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復以原告之「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系爭加班費差額、系爭特休未休工資差額」計算原告工資並提繳勞工退休金，扣除被告如附表1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後，被告應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欄所示第7類之金額【見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三）、（四）】，為兩造所不爭執，可知被告未將「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納入原告工資，致短少而應補提繳2,430元至原告吳宗霖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補提繳1,071元至原告陳豐澤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補提繳102元至原告陳博南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至原告林振興、何聰益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均為負數，原告陳松茂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則為0元，不得再請求被告補提繳。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補提繳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在上開金額內，要屬有據，原告逾上開金額之勞工退休金差額補提繳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經查被告應按月提繳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之勞工退休金，核屬有確定期限之定期給付，則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請求被告補提繳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5月7日（見本院調字卷第195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同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430元、1,071元、10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至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屬有據，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被告之抗辯，亦無可採。從而原告吳宗霖、陳豐澤、陳博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如主文第1項、第2項及第3項所示之金額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判決主文第1項、第2項、第3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1：      編號 姓名 適用勞工退休金新制日期 退休日期 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 自108年4月起至退休日止已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 1 吳宗霖 95年10月1日 110年12月1日 48,132元 9,528元 2 陳豐澤 98年2月1日 110年6月30日 23,973元 3,762元 3 林振興 95年12月1日 109年6月30日 35,472元 3,960元 4 陳松茂 95年11月1日 110年4月30日 3,702元 0元 5 何聰益 98年5月1日 109年11月30日 36,519元 3,780元 6 陳博南 96年1月1日 112年1月16日 9,798元 222元 



附表2：         編號 姓名 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         第1類 第2類 第3類 第4類 第5類 第6類 第7類 1 吳宗霖 1,620元 270元 270元 2,430元 270元 1,620元 2,430元 2 陳豐澤 531元 801元 531元 801元 801元 531元 1,071元 3 林振興 -1,485元 -1,485元 -1,746元 -1,215元 -1,485元 -1,215元 -1,215元 4 陳松茂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5 何聰益 -279元 -279元 -819元 -279元 -279元 279元 -9元 6 陳博南 -222元 102元 -222元 102元 102元 -222元 102元 備註（列入原告工資計算之項目）： 第1類：薪給、夜點費 第2類：薪給、全勤獎金 第3類：薪給、危險津貼 第4類：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　　　　 第5類：薪給、全勤獎金、危險津貼 第6類：薪給、夜點費、危險津貼 第7類：薪給、夜點費、全勤獎金、危險津貼 ◎負數金額，係因勞保局逕調補提繳之金額已超過重新計算後之提繳差額。         



　　





